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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恒诚信税务集团是专门从事涉税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旗下拥有国

内 5A 级税务师事务所（中税恒诚信税务师事务所）和国际 PKF 全
球网络资源以及线上科得优税知识共享平台。拥有近 400 名注册税

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财税精英，我们汇聚本土精英、全球智

慧，以专业和经验为客户创造财富、降低风险。期待与您共同拼

搏、共创辉煌！

 北京、重庆双总部模式

 全国 28 个城市设立办公室

 公司 80%的经理人有国地税及四大所背景

 国际网络：全球 150 个国家，440 个城市

 鉴证服务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
 资产损失专项鉴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鉴证
 其他涉税鉴证

 跨境业务咨询服务

 海外运营、收购兼并、申报协助
 境外 IPO 税务构架设计、优化
 特定行业税制分析和筹划
 协助关联交易咨询与合同
 跨境公司设立申报付汇一条龙
 财税共享中心设立咨询

 国内税务咨询服务

 价值链税务规划
 股权、经营架构设计与优化
 财税 IT 方案优化
 财税共享中心建设
 投融资综合咨询
 并购重组财税顾问服务
 高净值人士个税管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通时代商务

中心 C3 座 2 层｜2F, Building C3,

Haitongshidai Business Center,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联系我们
010-575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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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国性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

1.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

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服务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24 年第 14 号

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完善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

股所得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服务事项公告如下：

一、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纳税地点为发行限

售股的上市公司所在地。

二、个人股东开户的证券机构代扣代缴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时，可

优先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扣缴客户端远程办理申报，也可在证券机构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就近办理申报，税款在上市公司所在地解缴入库。

三、纳税人需自行申报清算或纳税的，可优先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

远程办理申报，也可到上市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

四、上市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予以协同管理。税务机关持续优化纳税服务，

不断提升证券机构、纳税人申报纳税的便利度。

五、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原始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有关征管服务事项，依照本公告规定。

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740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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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

167 号）等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依照本公告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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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2024 年 12 月 25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税 率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四章 税收优惠

第五章 征收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增值税的征收和

缴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增值税税收工作应当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以下称应税交易），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个体工

商户），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

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四条 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是指下列情形：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09/c5237365/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09/c523736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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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售货物的，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

（二）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不动产、自然资源

所在地在境内；

（三）销售金融商品的，金融商品在境内发行，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

个人；

（四）除本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外，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服务、无

形资产在境内消费，或者销售方为境内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增值

税：

（一）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

人消费；

（二）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三）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应税交易，不征收增值税：

（一）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

（二）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

（四）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第七条 增值税为价外税，应税交易的销售额不包括增值税税额。增值税

税额，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交易凭证上单独列明。

第八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应当按照一般计税方法，通过销项税额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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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进项税额计算应纳税额的方式，计算缴纳增值税；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计税方法，计

算缴纳增值税。

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增值税的计税方法等，按照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法所称小规模纳税人，是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五百万

元的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登记，按照本法规定的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对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作出

调整，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章 税 率

第十条 增值税税率：

（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进口货

物，除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外，税率为百分之十三。

（二）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

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除本条第四项、第五

项规定外，税率为百分之九：

1.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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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三）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除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

外，税率为百分之六。

（四）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税

率为零。

第十一条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为百分之三。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发生两项以上应税交易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的，应当

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

第十三条 纳税人发生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的，按照

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征收率。

第三章 应纳税额

第十四条 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

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为当期销售额乘以征收率。

进口货物，按照本法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组成计税价格，为关税计税价格加上关税和消费税；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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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委托境内代理人申报缴纳税款的除外。

扣缴义务人依照本法规定代扣代缴税款的，按照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扣

缴税额。

第十六条 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按照销售额乘以本法规

定的税率计算的增值税税额。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

的增值税税额。

纳税人应当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进项税额。

第十七条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

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

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第十八条 销售额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

的，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第十九条 发生本法第五条规定的视同应税交易以及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

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

第二十条 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销售额。

第二十一条 当期进项税额大于当期销项税额的部分，纳税人可以按照国

务院的规定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或者申请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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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的下列进项税额不得从其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二）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三）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四）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

产对应的进项税额；

（五）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

进项税额；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第四章 税收优惠

第二十三条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征点的，免征

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依照本法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前款规定的起征点标准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二十四条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一）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

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

病防治；

（二）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三）古旧图书，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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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五）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六）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残疾人个人提供的

服务；

（七）托儿所、幼儿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

姻介绍服务，殡葬服务；

（八）学校提供的学历教育服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九）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

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

的门票收入。

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五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扶持重点产业、鼓励创新创业就业、公益事业捐赠等情形可以制定增值税

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国务院应当对增值税优惠政策适时开展评估、调整。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兼营增值税优惠项目的，应当单独核算增值税优惠项

目的销售额；未单独核算的项目，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可以放弃增值税优惠；放弃优惠的，在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享受该项税收优惠，小规模纳税人除外。

第五章 征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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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发生应税交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

项索取凭据的当日；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日。

（二）发生视同应税交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三）进口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报关进口的当日。

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日。

第二十九条 增值税纳税地点，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

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省级以上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

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纳税人，应当向其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

税款。

（三）自然人销售或者租赁不动产，转让自然资源使用权，提供建筑服务，

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自然资源所在地、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四）进口货物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地点申报纳税。

（五）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扣缴的税款；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在境外的，应当向应税交易发生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缴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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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增值税的计税期间分别为十日、十五日、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

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

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的纳税人，可以按次纳税。

纳税人以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为一个计税期间的，自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申报纳税；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个计税期间的，自次月一日起十五日内申报

纳税。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计税期间和申报纳税期限，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纳税人进口货物，应当按照海关规定的期限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个计税期间的，应当自期满之

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

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预缴税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增值税由税务机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征。

海关应当将代征增值税和货物出口报关的信息提供给税务机关。

个人携带或者寄递进境物品增值税的计征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三条 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零税率

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免）税。出口退（免）税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制定。

第三十四条 纳税人应当依法开具和使用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纸

质发票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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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税务机关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人

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

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协助税务

机关开展增值税征收管理。

第三十六条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

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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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5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税总办征科函〔2024〕7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

地特派员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结

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4〕

12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 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5 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

一、1 月、7 月、8 月、9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分别截至当月 15 日。

二、2 月 1 日至 4 日放假 4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2 月 20 日。

三、3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3 月 17 日。

四、4 月 4 日至 6 日放假 3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 月 18 日。

五、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 5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 月 22 日。

六、6 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6 月 16 日。

七、10 月 1 日至 8 日放假 8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7 日。

八、11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1 月 17 日。

各单位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上报国家税务总

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4 年 12 月 23 日

返回目录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24/c523738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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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与阿根廷等国双边税收协定或议定书生效执行以及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适用中国与

蒙古等国双边税收协定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13 号

根据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完成生效适用程序情况，现将部分双边税收协定或

议定书生效执行，以及《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

多边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适用双边税收协定情况公告如下：

一、双边税收协定或议定书生效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对所得和财产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

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阿协定》）于 2018 年 12 月 2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正式签署。中阿双方已完成《中阿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

《中阿协定》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生效，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对

所支付款项源泉扣缴的税收，以及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对

所得或财产征收的其他税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蓬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

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加协定》）于 2018 年 9 月 1 日在北京正式签署。

中加双方已完成《中加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中加协定》

于 2024 年 10 月 13 日生效，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

取得的所得。

《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中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727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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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协定议定书》）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在维也纳正式签署。中奥双方已完成

《中奥协定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中奥协定议定书》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生效， 适用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取

得的所得。上述双边税收协定和议定书文本已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

二、《公约》适用双边税收协定情况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根据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完成《公约》生效适用

程序情况，《公约》适用我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

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公约》对上述税收协定开始适用的时间，根据《公约》第三十五条（开

始适用）的规定确定。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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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21 号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

会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87 号），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起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现就个人养老金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

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

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

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

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二、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

的扣除凭证为扣税凭据。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

税劳务报酬所得的，其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

标准内据实扣除。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的，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

扣缴单位应按照本公告有关要求，为纳税人办理税前扣除有关事项。取得其他

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得的，其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

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个人按规定领取个人养老金时，由开立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税务部门应建立信息交换机制，通过个人养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711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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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将个人养老金涉税信息交换至税务部门，并配合税务部

门做好相关税收征管工作。

四、商业银行有关分支机构应及时对在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纳税

人的纳税情况进行全员全额明细申报，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五、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应密切配合，

认真做好组织落实，对本公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上级主管

部门反映。

六、36 个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统一按照本公

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12 月 12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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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公告 2024 年第 12 号

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财税〔2024〕28 号）相关规定，现对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的纳税人，其实际发电量以所有发电机

组的发电计量之和确定，包括上网电量、综合厂用电量、运输损失电量等。

二、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配置、调度的水资源，其纳税地点为接入

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取水口所在地，适用接入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取水口所在地的

税额标准。

三、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资源税在终端综合水价中单列的部分，可

以在增值税计税依据中扣除，按照“不征增值税自来水”项目开具普通发票。

四、纳税人享受水资源税优惠政策，实行“自行判别、申报享受、有关资

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与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有关的取

水计量信息、发电量信息等资料。纳税人应当对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纳税人享受生态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优惠政策，还应当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留存备查。证明材料内容应包括实施生态取用水

的纳税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态取用水起止时间、生态取用水水源类

型、生态取用水量、生态取用水地点等相关信息。

五、纳税人申报水资源税时，应填写《水资源税税源明细表》（附件 1），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3652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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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财产行为税综合申报。

六、纳税人通过两个以上取水口取用水的，应当分别计量每一个取水口的

实际取用水量并申报缴纳水资源税。纳税人一个取水许可证上有多个取水口信

息且适用同一税额标准，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合并下达许可水量或取水计划的，

可以将该取水许可证上多个取水口的实际取用水量合并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纳税人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其取水口按照取水许可证载明的取水口信息确

定；纳税人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其取水口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取水口

信息确定。

各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下同）辖区内纳税人因取水口较多等原因确

存在申报困难的，经省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汇总申报缴

纳水资源税。

七、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调整纳税人许可水量和取水计划的，纳税人

应当按照调整后的许可水量和取水计划重新计算应纳税额，并办理更正申报。

八、纳税人应当按照税收征收管理和取水计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妥善保管

取水计量信息等有关资料。

九、税务机关应当依据水行政主管部门交送的取水许可、违法取水等信息

进行纳税人识别。

十、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名录由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制定并动

态更新。水利部公布名录前，可暂由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本

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的具体范围。

十一、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会同同级财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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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部门公布本省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

人名单。纳入名单的纳税人，其本年度相应工业用水部分可以按规定申报享受

减征百分之二十水资源税优惠政策。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纳税

人存在无证取水、超许可取水、超计划取水、超采地下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

等违法行为的，纳税人自违法取用水行为发生之月起不得享受优惠政策。

纳入名单的纳税人如在当年发生更名、重组或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

形的，应当重新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省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确定纳税人发生变更情形后是否

符合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并及时对名单进行调整。

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名单

内纳税人加强日常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如发现纳税人存在以虚假信息获得减税

资格等其他不符合减税条件的，应当及时对名单进行调整。主管税务机关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对纳税人予以

处理。

十二、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纳税人取水计量的规范性进行检查，并

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和已有工作成果，加快建立完善取水计量档案，进一步扩大

取水在线计量覆盖面。在日常取用水计量监管中发现纳税人符合需要水行政主

管部门核定水量情形的，应当在纳税申报期结束前通知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并

向纳税人出具当期取水量核定书（附件 2）。纳税人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的取用水量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十三、此前已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省可暂维持原有征管模式不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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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点期间逐步按现行办法规定调整。具体事宜由相关省税务机关和同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

十四、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

以本公告为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资源费改税后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增值税

发票开具问题的公告》（2017 年第 47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水资源税税源明细表.doc

2.取水量核定书.doc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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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

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4〕8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财政

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各金融

监管局、证监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

7 号）有关要求，2022 年 11 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城市（地区）先行实

施，两年来，先行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制度总体运行平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扩大实施范围

（一）实施时间。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起，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二）参加方式。参加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

卡、掌上 12333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个

人养老金账户，并在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每年可以两次

变更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

（三）扩大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

从先行城市（地区）同步扩大到全国。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落实落细税收

优惠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3/c523650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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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产品供给

（一）丰富产品种类。在现有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

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将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将特定养老储蓄、

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推动更多养老理财产品纳入个人养老金产

品范围。鼓励金融机构研究开发符合长期养老需求的个人养老储蓄、中低波动

型或绝对收益策略基金产品等金融产品，合理确定个人养老储蓄的期限和利率。

（二）做好投资风险提示。金融机构要按照规定做好个人养老金产品资产

配置公示和风险等级确定工作。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和金融行业平台

根据风险等级，分类展示个人养老金产品，强化风险提示。

（三）探索开展默认投资服务。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开展个人养老金投资咨

询服务，根据个人投资风险偏好和年龄等特点，推荐适当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鼓励金融机构在与参加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探索开展默认投资服务。加强对

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保护，充分保障参加人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三、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一）完善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条件。审慎确定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

业银行范围。商业银行应当不断完善业务管理系统，健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鼓励并支持商业银行销售全类型个人养老金产品，不断增加销售品种。

（二）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商业银行要健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为参

加人变更资金账户开户银行、领取个人养老金等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在依法

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商业银行应当与理财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基

金销售机构等机构加强合作，支持其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参加人在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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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密切与

税务部门、各参与金融机构的协作，依托电子社保卡建立个人养老金全链条服

务体系，不断提高账户开立、资金缴存、产品交易、权益记录、个人养老金领

取、享受税收优惠等便捷化水平。

四、完善领取条件和办法

（一）增加领取情形。除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出国（境）定居等领取条件外，参加人患重大疾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

条件或者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可以申请提前领取个人养老金，具体办

法另行制定。强化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与相关信息平台的信息共享，

为符合条件的参加人提前领取提供方便。

（二）丰富领取渠道。参加人达到个人养老金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

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

卡银行账户。

（三）完善领取方式。参加人可以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

老金。参加人提出变更领取方式，商业银行应当受理。

五、加强综合监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

会等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强化信息共享，切实加强监管，促进制度规范运行。

金融机构要遵循自愿参加原则，依法依规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对违规开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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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六、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

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同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

经营主体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健康发展。有条件的地区

可研究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支持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返回目录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26

8.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

为企业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4 年第 20 号

为进一步支持转制文化企业发展，现就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

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可以享受以下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转制为企业的，自转

制注册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转制

为企业的，自转制注册之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上述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

艺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其中，整体转制包括：（图

书、音像、电子）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新华书店、艺术院团、电

影制片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影剧院、重点新闻网站等整体转制为企业；

剥离转制包括：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等部分，以及影视

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机构，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

上述所称“转制注册之日”，是指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并进行

企业法人登记之日。对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前已进行企业法人登记的，

则按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之日，或核销事业编制的批复之日（转制前未进行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确定转制完成并享受本公告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所称“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转制为企业”，是指经营性文化事业单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3647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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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已转制为企业、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并注销事

业单位法人登记或批复核销事业编制（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

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根据相关部门的批复进行转制。

（二）转制文化企业已进行企业法人登记。

（三）整体转制前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转制后已核销事业编制、

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整体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转制后已核销事

业编制。

（四）已同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

（五）转制文化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的，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变更资本结构依法应经批准的，需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文化资

产监管部门批准。

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的认定，由中央宣传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

并发布名单；地方所属转制文化企业的认定，按照登记管理权限，由地方各级

宣传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确定和发布名单，并按程序抄送中央宣传部、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已认定发布的转制文化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如果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可持同级党委宣传部门出具的同意变更函，到主管税务机关履行变更手续；如

果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依照本条规定的条件重新认定。

三、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应按有关税收优惠事项管理规定办理优惠手

续，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将转制方案批复函，企业营业执照，同级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28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的证明，与在职职工签订

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有关材料，相关部门对引入非公有

资本和境外资本、变更资本结构的批准文件等留存备查，税务部门依法加强后

续管理。

四、未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或转制文化企业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不得

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已享受优惠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缴其已减免的税款。

五、对已转制企业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税款，在本公告下发以前已

经征收入库的，可抵减以后纳税期应缴税款或办理退库。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

2024 年 12 月 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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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9.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4〕36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交通运输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促进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研究制定了《交通运输领

域重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pdf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2024 年 10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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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4〕36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交通运输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促进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研究制定了《交通运输领

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交通运输领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pdf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2024 年 10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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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金发〔2024〕35 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有关要求，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促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强化投保精准性管理

保险公司应加强承保信息精准性管理，对于集体投保类业务，重点审核分

户投保清单，稳步提升抽查验标比例，抽查验标要精准到地块并留存相关资料

备查。对于规模经营主体投保类业务，重点审核保险标的位置、数量、权属、

风险等信息，确保保险标的精准到地块。各地农业农村和林草部门应协助保险

公司做好流转情况核实工作，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应在全国土地流转台账信息

平台备案。各地应进一步完善耕地、林地、生猪等基础数据与保险数据的印证

对比机制，加强辖内数据收集、积累、统计和分析，密切关注年度间较大幅度

变化并及时核实，严把投保信息初审关口。满足农户合理投保需求，做到愿保

尽保。保险公司应在确认收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缴保费后，出具保险

单。各地应因地制宜制定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实施规范，提升农业保险精准

投保理赔可操作性。

二、完善理赔机制和标准

保险公司应当完善农业保险查勘制度，制定符合当地农业生产规律的损失

赔偿标准，对不同作物、不同灾情、不同生长阶段制定细化的赔付方案。保险

https://jrs.mof.gov.cn/zhengcefabu/phjr/202412/t20241203_3948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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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及时开展查勘工作，加强定损管理，集中核赔，切实解决理赔难、理赔

慢的问题。各地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应及时更新重要保险标的的损失鉴定技

术规范，提高损失确定的公信力。各地应因地制宜建立由农业专家等组成的地

方损失核定委员会，配合保险公司做好灾后查勘定损工作，协调理赔争议。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查勘定损。

三、提高理赔服务质效

保险公司应依照规定时限，结合自身经营能力，分险种制定理赔周期阈值，

严禁拖赔惜赔。坚持理赔款直接支付被保险人的工作原则，鼓励各地对接社保

卡“一卡通”等方式支付赔款，提高账户信息准确性。支持各地建立农业保险

预赔付机制，鼓励保险公司提高预赔付比例，提升农户满意度。

四、严格应收保费管理

各地财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规范保费补贴管理，优化资金

拨付方式。鼓励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推动各省级财

政部门与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结算模式。对于由各省级财政部门拨付保费补贴

的地区，要尽量缩短资金审核拨付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于由市县财政

部门拨付保费补贴的地区，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市县财政部门的指导督促，

严禁挪用，不得拖欠截留，确保资金拨付规范及时、足额到位。保险公司应加

强应收保费管理，做到账实相符。

五、夯实条款费率管理

保险行业应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主要标的示范条款开发和风险区划测算发布

工作，提升条款标准化水平，完善费率动态调整机制。保险公司应落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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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精算规定（试行）》相关要求，提高农业保险定价科学性。各地出台农业

保险工作方案，应充分参考行业基准纯风险损失率，探索以地市为单位的差异

化费率。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阶梯化保额的保险产品，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主体

差异化风险保障需求。

六、加强数据共享

各地财政、农业农村、林草、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加强协作，建立数据共享

机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共享土地承包和流转、种养殖、防疫检疫、

无害化处理等数据信息。支持基层农业农村、林草部门协助保险公司核验承保

理赔数据。鼓励气象部门与保险公司共享重大气象灾害等数据，为保险公司产

品设计、保险理赔、风险减量等服务提供支持。鼓励探索创新“农业保险+”

模式，发挥保险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和融资增信等作用。

七、规范市场秩序

原则上县及县以上区域不允许同一保险公司独家经营，逐步形成县域内以

服务能力、农户满意度为导向的适度竞争市场环境。保险监管部门适时对各层

级保险公司进行综合考评，不符合条件经营农业保险的，责令限期改正，停止

接受新业务，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

行政处罚。财政、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组织的遴选应以基层服务能力、合规

经营能力为前提。承保机构一经确定，原则上不低于 3 年。

八、鼓励科技赋能

鼓励保险公司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进无人机、遥感、物联网等科技手段

应用，加快标准化建设，提升承保理赔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持续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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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业务线上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广承保理赔信息线上告知、公示及查

询，保障农户知情权，改善农户投保理赔体验。支持农业农村、林草、气象等

部门与保险公司加强科技攻关，深化数据融合，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九、做好宣传培训

保险公司应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工作，充分运用宣传栏、墙体标语等形式，

提高投保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理解认识。保险公司应强化协办业务管理，定期

对协办人员开展培训。财政、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的基层组织应加强对农业

保险惠农政策的宣传教育和法制教育，强化农户保险意识，不断推进农业保险

政策及诚信投保义务应知尽知。

十、推进协同配合

各地保险监管、财政、农业农村、林草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精准投保

理赔工作，建立重大问题会商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

和单位应加强与纪检监察、公安、审计等部门协作，推动联合惩戒，发现违规

违纪问题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置。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业保险规律的认识，

实事求是发展农业保险，不得参与农业保险具体经营，不得干预保险公司正常

承保理赔，不得要求保险公司减免保费、垫付保费、无灾赔付、平均赔付、协

议赔付。发挥行业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自律、培训宣传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

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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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局

2024 年 11 月 14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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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利比里亚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的通知

财关税〔2024〕27 号

海关总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利比里亚

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的有关规定，自 2024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10 日，利比里亚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适用船舶吨税优惠税率。

财政部

2024 年 11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t20241205_39489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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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见

财会〔2024〕22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有关单位：

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主要服务于单位（包括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

下同）内部管理需要，是促进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手段。自《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财会〔2014〕27 号）发布以来，我国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以基本指引为统领、应用指引为具体

指导、示范案例为补充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基本建成，管理会计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管理会计信息化支撑蓬勃发展，管理会计咨询服务市场快速增长。同时，

还存在对管理会计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应用效果不明显、人

才支撑不匹配、工具方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仍存在脱节等问题。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为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为主线，统筹推进管理会计理论

体系、指引体系、人才队伍、信息系统和咨询服务市场建设等各项工作，有效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13_39496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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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管理会计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管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创新引领。不断推进管理会计理论创新、工具创新、技术创新和应用

领域创新等，发挥管理会计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的作用。坚持规

范先行。建立健全相关指引、指南和标准，指导单位更好应用管理会计，激发

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效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破解当前管理会计应用的重点难点问题，填补断层、促进融合、提质

增效。坚持分类施策。充分考虑各单位在行业、性质、规模、发展阶段、管理

模式、信息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各单位建立与应

用环境和自身特征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

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管理会计指引体系进一步健全，管理会计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管理会计咨

询与技术服务市场更加规范，管理会计应用水平明显跃上新台阶；通过 10 年

左右的努力，管理会计在大中型企业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得到全面应用与

推广，一批单位的管理会计应用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管理会计应用的综合效用

显著提升，管理会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力有效。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健全完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

1.持续完善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研究制定价值链管理、全面预算管理、生

命周期成本管理、标杆管理等管理会计应用指引。适当拓展管理会计应用领域，

探索管理会计在资金管理、内部财会监督等领域的应用。优化更新管理会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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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法，积极适应会计准则制度发展，进一步体现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和

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

2.研究制定管理会计应用指南。针对大型企业，研究制定突出不同行业典

型业务活动的应用指南。针对中小型企业，重点关注风险管理、成本管理、投

融资管理等领域，研究制定综合实用的应用指南。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研究制

定与行政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具体业务场景、管理目标、应用环境、制约条件

等相适应的应用指南。

3.研究制定管理会计应用评价指引。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发展

阶段和不同规模的单位，研究制定适用的管理会计应用评价指引。综合考虑管

理会计应用领域、应用活动、工具方法、应用效果以及行业特征等因素，建立

健全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开展管理会计应用评价试点，探索评价结果应用。

4.建立常态化案例库建设机制。定期组织管理会计案例征集评选，总结提

炼管理会计应用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研究制定管理会计案例库管理办法，明确示范案例的使用办法、激励机制和应

用推广机制，做好案例库的规划和设计。加强示范案例的使用和宣传推广，发

挥示范案例在教学、研究、培训和会计继续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持续巩固管理会计咨询专家机制。定期选聘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加强日

常管理，充分发挥咨询专家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应用评价等方面

的智库作用。

（二）全面提高管理会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6.夯实管理会计的数据标准基础。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支撑，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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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一的会计数据标准体系，加快试点推广会计数据标准，为单位应用管理会

计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鼓励单位结合自身实际业务场景和管理需要，统一底

层技术架构和数据规范，完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标准，促进业务流程和财务

流程的联通融合，推动形成可扩展、可衍生、可聚合、可比对的数据要素，为

输出结构化、高质量的管理会计报告提供数据基础支撑。

7.加强管理会计相关数据治理。建立健全单位数据治理体系，完善数据治

理组织、流程、标准、制度和工具，规范单位数据治理工作。积极探索管理会

计工具方法在数据治理方面的应用，提升数据质量，维护数据资产。建立健全

数据采集、清洗、存储、分析、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实施数据分

级分类管理，明确数据安全管理责任，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积极探索

数据中台建设，构建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数据分析、数据共

享、数据服务等环节的数据价值链，激活数据资源价值，有效推动单位决策由

经验主导向数据和模型驱动转变。

8.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积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管理会计从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

升管理会计支持决策的能力。积极推动以全面预算、经营分析、合并报告等为

核心的一体化平台建设，提高战略执行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推进司库信

息系统建设，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和效果。探索建立跨组织的管理会计协调、分

配和价值创造机制，打造开放共享、价值共创的平台型组织。积极探索机器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模型在管理会计报告自动化、辅助决策、重大风险预警等

领域中的应用。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加强会计数据和会计信息安全方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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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9.提升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水平。研究制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标准，为

满足各类业务需求和管控要求提供高质量数据来源，推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向

单位数据中心的升级。以数据中台建设为基础，推动业务、财务、税务、资金

等各类数据互联互通，促进财务与业务信息的深度融合。积极提升财务共享服

务中心的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水平，推动实现财务数智化转型。

（三）持续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

10.构建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立足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具体实践，提

炼需要迫切解决的中国问题并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研究，为提出适合

中国国情、彰显时代特征的中国式解决方案提供强大理论支撑。聚焦管理会计

应用理论创新，总结提炼管理会计应用方法，促进管理会计隐性应用知识的显

性化。加强对医院、高等院校等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应用的理论研究，以强

化对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应用实践的指导。

11.推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转化。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结合，发挥有关单

位、会计团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联动作用，促进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成果

的实践转化，在推动单位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2.加强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依托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

工程、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类高端会计人才培训项目等，推进管理会计

高端人才培养。鼓励高等院校进一步强化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管理会计专业方向建设，加大对新形势下业财技融合的复合型管理会计人

才的培养力度。积极倡导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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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衔接，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应用型管理会计人才。鼓励并支持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有关会计团体立足实际、根据需要，加强管理会计相关交流

和培训。强化单位各层级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提升单位

财务和非财务相关人员的管理会计应用能力和水平。

13.深化管理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搭建和拓展管理会计对外交流的机

制和平台，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人才培养、实践应用、咨询与技术服务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参考、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宣传推广我国管理会计最新理论研

究成果和优秀实践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我国在管理会计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不断规范管理会计咨询与技术服务市场。

14.提高管理会计咨询服务质量。研究制定管理会计咨询服务指南和咨询服

务质量标准，引导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对管理会计咨询服务质量的把控。鼓励中

介服务机构进一步拓展管理会计服务领域、提升管理会计服务层次，有效满足

管理会计市场需求。

15.提升管理会计软件服务能力。鼓励软件公司和有关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对

智能化管理会计软件的研发，助力大中型企业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信息系

统升级。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或基层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一体

化信息系统开发力度，探索开展管理会计云平台建设。积极打造管理会计数字

化转型示范样板，提炼一批聚焦特定行业、可复制推广的数字化转型案例，为

管理会计的普及应用提供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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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财会〔2024〕11 号）、《会计软件基本功

能和服务规范》（财会〔2024〕12 号），优化信息化基础环境，提升管理会

计软件服务水平和质量。

（五）切实提升管理会计应用的综合效用。

16.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通过应用符合单位实际的管理会计工具方法，

为制定适应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规划提供信息支撑。针对适用

的管理会计领域，设置定量或定性标准，强化分析、沟通、协调、反馈等管控

机制，支持引导单位持续高质高效地实施战略规划。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

基于管理会计信息等，综合评估单位战略规划实施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内

部考核。

17.促进单位降本提质增效。明确单位成本管理目标，合理运用成本管理工

具方法，优化成本核算流程，提高成本信息质量，构建精细化成本管控体系。

有效贯彻实施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和事业单位成本核算指引，提升单位成本

管理水平。健全全员、全要素、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成本费用管控机制，运

用数字化手段，推动成本管理向精益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建立健全全面

预算管理体系，坚持无预算不开支原则，强化源头和过程管控，增强资源配置

能力。开展对标管理，综合利用内外部信息，更好地促进单位提质增效。

18.提高单位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有效运用风险管

理工具方法，构建多层次风险预警和防范处置机制，提高单位在债务、投资、

资金、研发、税务、汇率、利率等重要领域的风险防控能力。全面贯彻实施企

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升单位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水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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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管理会计工具方法与单位内部控制措施、合规管理体系的衔接配合，实现单

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有机结合。加大管理会计在内部财会监督

领域的应用，强化对单位投融资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绩效管理等领域

的监督，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19.推动单位可持续发展。引导单位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可持续发展理念

纳入整体战略规划，健全完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治理机制。创新管理会计工

具方法和应用方式，推动管理会计应用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促进单位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管理会计在收集、计算、分析、验证和报告碳排放、

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社会公益、商业行为等可持续发

展相关数据方面的支持作用，助力单位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支持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20.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鼓励单位综合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优化和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摆脱传统生产方式、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提供驱动力。引导单位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纳入整体战略规划，加强研发业

务管理，提高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能，发挥管理会计对单位科技创新活动的支

持作用。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有关单位将管理会计工具方法用于科技成

果管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转化质量和效益。

三、工作要求

（一）政府部门大力推动。财政部作为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做好

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引导推动社会各方共同深化管理会计应用。要健全完善

相关指引、指南和标准体系，加大宣传和解读力度。要推动总结提炼管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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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实践经验并加强宣传推广。要大力推动管理会计高端人才培养。各级财政

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本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要持续推进管理会计人才

培养，重视发挥有关会计团体、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要制定具体

措施，加强对本地区管理会计工作的指导。鼓励开展本地区管理会计案例征集

评选和选聘本地区管理会计咨询专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可结合行业特点和部

门实际，探索采取各种务实举措，推动管理会计在本行业本领域的应用。各地

区、各部门要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对优秀实践案例的宣传推广力度，

营造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良好氛围。

（二）单位主动行动。各单位要切实把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纳入单位整体战

略规划，基于自身业务特点、发展阶段和管理需求，研究制定适用的行动计划

和工作方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提高管理会计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提升管理会计应用的综合效用。要加强管理

会计相关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置管理会计专职机构或岗

位。推动将管理会计应用水平和应用效果适当与单位内部绩效考核相挂钩，探

索建立提升应用水平的长效机制。要加大管理会计人才培养和交流培训力度，

积极宣贯管理会计应用理念和方法。单位财务和非财务相关人员要重视对管理

会计新理论、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不断提升管理会计专业水平。

（三）社会各界积极联动。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要突出问题导向，根

植中国实践，不断推进管理会计理论创新。要加强与单位的交流合作，推动理

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要进一步强化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大

力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管理会计人才。要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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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管理会计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优秀实践经验。有关会计团体要立足行业发

展，基于行业需要，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职业升级、

宣传推广、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软件公司和中介服务机

构要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和执业水平，在管理会计咨询服务、软件和数字化系统

解决方案开发等方面提供支持。针对单位应用管理会计的短板，围绕制度设计、

工具方法、数据支撑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助推管理会计切实发挥效用。

财政部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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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的通知

财会〔2024〕1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局）、商务主管部门、国资委，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金融监管总局各监

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外事办公室、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生态环境局、商务局、国资委，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

进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财政部会同

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中国人民

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制定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

则——基本准则（试行）》，现予印发，在实施范围及实施要求作出规定之前，

由企业自愿实施。

附件：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pdf

财政部

外交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16_3949745.htm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P0202412165658792458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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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资委

金融监管总局

2024 年 11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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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强化制度执行 进一步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的通知

财资〔2024〕155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

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

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政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近年来，为有效保障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财政部不断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制定了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等系列

办法，构建了从入口到出口的全链条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各地方、各部门，以及各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

扎实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工作，为保障行政事

业单位高效履职，促进事业发展，推进各项改革发挥了重要物质保障作用。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涉及面广、类型多样、情况复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部分单

位重视程度不高、制度执行和责任落实不到位、规范管理主动性不强等问题。

为更好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等部署要求，全面强化制度执行，推

动资产管理提质增效，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制度规定，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资产管理职责，强化管理制度执行

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应当按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条例》规定，落实“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

支配”的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效益。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健

https://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17_39498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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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完善制度，明确管理要求并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检查，发挥管总统筹职能

作用，指导各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资产管理工作。各主管部门要切

实履行好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主体责任，组织全面落实资产

管理制度，督促推动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各单位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内部控

制机制，强化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抓好具体管理，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责任落实到人。

二、夯实基础管理工作，确保家底清晰准确

各主管部门、各单位要严格做好各类资产登记和核算，所有资本性支出应

当形成资产并予以全程登记，准确完整登记资产信息卡，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等要求，及时准确进行会计核算，避免已取得或已处置资产不做账务处理、

已交付使用的在建工程未按照规定转入相关资产、无形资产未按照规定入账等

问题。要落实资产定期盘点制度，每年至少盘点一次，确保账实、账卡、账账

相符。信息化项目形成的资产应当明确产权归属，按照规定及时入账。有关部

门、单位对承担管理维护责任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要严格做

好登记与核算，切实承担维护管理责任，确保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应入尽入、应管尽管。管理维护单位难以确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

行明确。各主管部门要加强本部门及所属单位资产产权管理，及时办理土地、

房屋等资产权属证书，对有账簿记录但权证手续不全的资产，积极与相关部门

沟通，申请确认资产权属，避免权属不清和产权纠纷等问题。鼓励各主管部门、

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开展资产清查，财政部门要指导各主管部门、各单

位按照规定做好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对资产清查中发现的账实不符、账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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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逐一查明原因予以核实，并建立损失追责机制，落实损失赔偿责任，

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三、规范资产管理行为，提升资产管理效果

各主管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配置资产，严禁违规超标准配置

资产；没有明确规定配置标准的，要结合单位履职需要、资产存量、使用状况

和财政承受能力，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各主管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

当优先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不能调剂的，可以采用租用、购置、建设等方

式。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和各单位要依法依规编制和审核资产配置相关

支出预算，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和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配置资产。

严格实行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在编制内合理配备公务用车，鼓励使用新能源汽

车，按照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原则上不得在资产闲置或对外出

租出借的情况下配置同类资产。要加强资产使用管理，各主管部门、各单位之

间原则上不得互相占用资产，严格控制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未按照规定

履行程序不得将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经批准出租出借的资产不得转租转

借。加强房屋资产、公务用车等重点资产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并落

实安全管理责任，做好日常检查和维修保养，确保安全使用。资产处置要遵循

公开、公正、公平和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后及时进行

处置，对于报废、报损的资产要及时处理，并相应调整账务。机构改革等涉及

的资产划转应当及时完成。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做好国

有资产使用、处置中等涉及的资产评估工作。要及时收取各类国有资产收入，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缴国库或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确保收入管理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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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资产盘活利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各单位要优化在用资产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在用资产使用价值，切实做到

物尽其用。要及时掌握资产闲置、低效运转等使用情况，建立待盘活资产台账

并动态更新，结合资产实际情况制定盘活方案。对闲置资产，在本单位、本部

门内部加强调剂利用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跨部门、跨地区、跨级次资产调剂；

对低效运转资产，在确保资产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大力推动资产共享共用，可

以对提供方给予合理补偿。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

打通资产盘活通道，规范资产盘活管理，持续推动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效。严

禁借盘活资产名义，对无需处置的资产进行处置或者虚假交易，以变相虚增财

政收入。

五、用好一体化系统，加强资产动态管理

各主管部门、各单位要应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资产管理，通过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办理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业务，并按照要求及时更新相关

信息，对资产管理各环节进行全程登记，推动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

各主管部门、各单位要及时将闲置、可共享或待处置的资产信息上传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全面展示可调剂共享资产信息，推动实现资产跨部门、跨地区、

跨级次调剂共享。优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公务用车编制管理功能，为编制新

增资产相关预算提供真实准确数据。各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建立覆盖本地区各级单位的虚拟公物仓，财政部汇总形成覆盖全国行政事

业单位的调剂共享资产信息数据库，推动供需双方调剂共享信息有效衔接。对

于实体公物仓，要在科学论证必要性、测算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的基础上，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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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设立。要坚决防止出现“运动式”建设实体公物仓的情

况，避免重复建设。对于已建成的实体公物仓，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对

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过高、效果差的，要及时清理。

六、提高资产报告质量，全面反映管理情况

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度报告（以

下简称资产年报）编报工作，扎实推进资产年报培训、编制、审核、报告等各

项工作，全面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切实落实好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各单位要按

要求应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编报资产年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安

全，并要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各主管部门和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大审核力度，

建立健全资产年报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行业管理部门数据的比对审核机制，

保障同口径数据的衔接；要深入总结主要工作举措和取得成效，全面反映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在推进改革、保障单位履职、支持事业发展和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梳理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研究提出工作思

路和解决办法。

七、强化监管跟踪问效，推进监管精准到位

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要综合运用抽查、巡

查等多种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并纠正资产管理中的违规问题，通过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加强动态管理，逐步实现监管精准及时。各主管部门、各单位要严格

按照资产管理各项规定，对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自查自纠，并对房屋、

土地、车辆等资产管理进行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限期做好整改工作，

并建立长效机制，实施跟踪问效。各级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要将资产基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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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配置、使用、处置、收入管理等全过程管理纳入国有资产绩效管理范围，

推动资产管理制度全面贯彻执行，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水平。

财政部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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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印发《境外会计组织境内业务活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会〔2024〕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有关单位：

为规范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活动，提高管理服务质效，财政

部制定了《境外会计组织境内业务活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境外会计组织境内业务活动管理办法.pdf

财政部

2024 年 12 月 6 日

返回目录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18_3949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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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2025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 年第 12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关税宏

观调控作用，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及相关规定，2025 年 1 月 1 日

起，对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税目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见附件。

附件：2025 年关税调整方案

附 1 最惠国税率调整表.pdf

附 2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pdf

附 3 出口商品税率表.pdf

附 4 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pdf

附 5 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pdf

附 6 本国子目注释表.pdf

附 7 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实施税率表.pdf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t20241227_39507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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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P020241227628226404760.pdf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P020241227628226602779.pdf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P020241227628226799287.pdf
https://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412/P0202412276282270005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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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印发《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的通知

财资〔2024〕167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人民团体，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的决策部署，充分激发数据资产

潜能，防范数据资产价值应用风险，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部选取部

分中央部门、中央企业和地方财政部门（以下统称试点单位），从 2025 年初

至 2026 年底，组织开展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资〔2023〕141 号）等文

件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将围绕数据资产

台账编制、登记、授权运营、收益分配、交易流通等重点环节，试点探索有效

的数据资产管理模式，完善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和运行机制。现印发给

你们，请对照《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开展

试点工作，抓好贯彻落实。

试点单位要建立数据资产管理试点工作机制，明确试点工作负责人、联系

人，试点推进过程中遇到问题困难请及时反馈。

附件：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docx

财政部

2024 年 12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https://zcgl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26_3950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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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的通知

财会〔2024〕24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保持

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我们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8 号》，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pdf

财政部

2024 年 12 月 6 日

返回目录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412/t20241223_39503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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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的通知

财办库〔2024〕26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党中央有关部门办公厅（室），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各民主党派中央办公厅，有关人民团体办公厅（室），

有关集中采购机构：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

划》（国管节能〔2021〕195 号）等有关要求，为加强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管

理，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现就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等事项通知

如下：

一、采购人应当加强公务用车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充分了解新能源汽车的

功能、性能等情况，结合实际使用需要，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

二、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统筹确定本部门（含所属预算单位）年度新能源汽

车政府采购比例，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使用需要的，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

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30%。其中，对于路线相对固定、使用场景

单一、主要在城区行驶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原则上 100%采购新能源汽车。

采购车辆租赁服务的，应当优先租赁使用新能源汽车。

三、主管预算单位应当指导和督促所属预算单位落实好新能源汽车政府采

购比例要求，做好新能源汽车使用有关保障工作。

https://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412/t20241230_39507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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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国库司反馈。

财政部办公厅

2024 年 12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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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5）》

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 2024 年第 1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相关规定，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税则（2025）》，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5）.pdf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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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

22.关于本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财发〔2024〕9 号

各区财政局，市财政监督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税务局各税务分局、各稽查局，各区水务局：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水利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28 号，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授权规定及本市实际，经报请市政府同意，现就本市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结合国家《实施办法》相关规定一并执行：

一、本市水资源税按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类征收，具体税额标准详见《本市

水资源税税额表》。

二、本市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9%。

三、对本市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除公共供水企业外取用水量超过许可水

量的部分，按照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征收。

四、本市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五、本市水资源税纳税人向其本市主管税务机关按季申报缴纳。

六、水资源税全部作为市级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水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节约、保护、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

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七、试点实施后，本市停止征收水资源费。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ys/202412/t474585.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zys/202410/t473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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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区税务、水务部门要切实做好水资源费改税的征管衔接，加强部门

协作配合，加强宣传辅导培训，加强水资源税征收管理，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

库。

九、本市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本市水资源税税额表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水务局

2024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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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单位纳税人房产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的公告

沪财发〔2024〕10 号

为进一步支持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有关规

定，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本市房产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申请房产税困难减免的情形

在本市缴纳房产税的单位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纳税确有困难的，可

按本公告规定申请房产税困难减免。本公告所称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及其

他组织。

（一）资产不足清偿全部或者到期债务并已依法进入破产程序，且房产闲

置不用的。

符合上述情形的，可免征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当月至破产程序终结当月

应缴纳的房产税。

（二）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的。

“遭受重大损失”是指纳税人在申请减免税所属年度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

符合上述情形的，可免征遭受重大损失当年度应缴纳的房产税。

（三）承担公共交通、供水、供气、供电、污水与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

业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并执行《上海市定价目录》中的政府定价，且发

生亏损的。

符合上述情形的，可按照执行政府定价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减

免亏损年度应缴纳的房产税。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dcs/202412/t474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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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事救助、救济、助残、教科文卫、体育、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

施建设等公益性或非营利性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且发生亏损的。

“非营利组织”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有关规定，经财税部门认定的具有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

（五）从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及各类国家级、

市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平台并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且发生亏损的。

相关企业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等产业主管部门按照

国家和本市相关产业政策确定。

上述第三、四、五项情形中，“亏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亏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

文件规定的“亏损”，即申请减免税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负。

因第三、四、五项情形减免的房产税税额，不得超过减免年度的亏损额。

（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可申请房产税困难减免的情形。

二、不得享受房产税困难减免的情形

纳税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享受房产税困难减免。

（一）从事国家限制或不鼓励发展产业的，即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公

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属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的；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不能享受房产税困难减免的其他情形。

三、纳税人申请房产税困难减免需提交的资料

（一）《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

（二）减免税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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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动产权属资料或其他证明纳税人实际使用房产的材料原件及复印

件（原件查验后退回）；

（四）与减免理由相关的资料：

1.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情形的，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破产申请

裁定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和纳税人房产闲置不用情况等资料；

2.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情形的，应提供中介机构出具的受灾损失报告

或区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受灾损失说明或保险公司理赔凭证资料，纳

税人申请年度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情况等材料；

3.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情形的，应提供执行《上海市定价目录》中的

政府定价、从事相关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资料；

4.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三、四、五项情形的，应提供亏损年度所得税汇算

清缴申报表。

四、其他事项

（一）房产税困难减免按年核准，符合困难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纳税人提交材料齐全的，主管税务机关从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核准。

（二）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提供的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并对资料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纳税人享受减免税的情形发生变化时，应当

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减免税资质进行重新核准。

（三）纳税人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合困难减免情形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优

惠的，税务机关追缴已享受的减免税税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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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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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认定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公益基金会等 81 家单位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的通知

沪税发〔2024〕112 号

各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

三税务分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3 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核确认，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

公益基金会等 81 家单位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 2024 年第五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名单

附件

上海市 2024 年第五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名单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1
53310000MJ4955

6399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社区公益基金会
2024-04-01 2028-12-31 宝山区税务局

2
51310000MJ4905

5784
上海市义乌商会 2024-03-01 2028-12-31 宝山区税务局

3
52310000MJ4931

0719

上海市阳光星辰少年

司法社会服务中心
2024-01-01 2028-12-31 宝山区税务局

4 51310000MJ4905 上海市邗江商会 2023-01-01 2027-12-31 宝山区税务局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ysds/202412/t474697.html
https://shanghai.chinatax.gov.cn/zcfw/zcfgk/qysds/201803/t436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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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180M

5
53310000MJ4953

780R
上海享物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长宁区税务局

6
533100005017778

54J

上海新泰高新技术研

究与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长宁区税务局

7
533100005017726

23W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长宁区税务局

8
533100005017808

698

上海汉庭社会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长宁区税务局

9
53310000MJ4953

860D

上海奉贤奉城社区发

展基金会
2021-01-01 2025-12-31 奉贤区税务局

10
51310000MJ4905

2016
上海商学院校友会 2023-02-01 2027-12-31 奉贤区税务局

11
51310000MJ4905

4478
上海市算力网络协会 2023-11-01 2027-12-31 虹口区税务局

12
53310000MJ4955

7000
上海鸿商科技基金会 2024-07-01 2028-12-31 虹口区税务局

13
531000007178389

27M
青山慈善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虹口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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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14
533100005017833

49F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15
53310000MJ4955

735J

上海温暖同行公益基

金会
2024-08-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16
523100003295598

704

上海国内文化创意合

作交流中心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17
513100005017697

4X6
上海市压铸技术协会 2023-01-01 2027-12-31 黄浦区税务局

18
513100005017786

117

上海市注册税务师协

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19
513100005017810

874
上海股权投资协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20
513100005017810

60C

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

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21
53310000MJ4953

916G

上海初心为爱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22
533100005017832

424
上海华爱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黄浦区税务局

23 52310000MJ4932 上海元发智慧水务研 2023-02-01 2027-12-31 嘉定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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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242U 究院

24
533100005017829

285

上海尚医医务工作者

奖励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25
533100005017725

514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26
53310000MJ4951

8221

上海民盟同舟公益基

金会
2023-01-01 2027-12-31 静安区税务局

27
53310000MJ4950

715C

上海云开朵朵公益基

金会
2023-01-01 2027-12-31 静安区税务局

28
51310000MJ4905

0927
上海市数商协会 2022-11-01 2026-12-31 静安区税务局

29
53310000MJ4954

126B
上海致达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30
51310000MJ4903

855B
上海市绍兴商会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31
533100005017810

36M

上海民建扶帮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32
523100007575996

5XN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

总社
2024-01-01 2028-12-31 静安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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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33
53310000MJ4955

5168

上海月色梦公益基金

会
2024-01-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4
533100005017734

666

上海市闵行区春申教

育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5
53310000MJ4955

671L

上海市兆平安公益基

金会
2024-06-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6
53310000MJ4955

540Q
上海致极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7
51310000MJ4905

5004
上海市诸暨商会 2024-01-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8
53310000MJ4955

663R

上海长三角医创生命

健康产业基金会
2024-06-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39
51310000MJ4905

711K
上海沭阳县商会 2024-08-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40
523100000942176

3XN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

中学
2024-01-01 2028-12-31 闵行区税务局

41
53310000MJ4953

748E

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

会
2024-01-01 2028-12-31 普陀区税务局

42 53310000MJ4955 上海美星公益基金会 2024-07-01 2028-12-31 普陀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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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698C

43
53310000MJ4955

743D

上海同生关爱慈善基

金会
2024-09-01 2028-12-31 普陀区税务局

44
53310000MJ4953

844P
上海万众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普陀区税务局

45
513100005017699

69M
上海市动物学会 2023-01-01 2027-12-31 普陀区税务局

46
53310000MJ4953

879A
上海道杰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普陀区税务局

47
53310000MJ4953

7569
上海优来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48
53310000MJ4953

684G

上海市荣益慈善基金

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49
533100005017744

937

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

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0
53310000MJ4953

908M
上海睿远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1
53310000MJ4951

339B
上海弈慧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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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52
53310000MJ4955

719W
上海心传公益基金会 2024-07-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3
53310000MJ4955

7518
上海授渔公益基金会 2024-10-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4
533100005017727

383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

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5
533100005017828

56C

上海纽约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6
53310000MJ4954

0895

上海渊雷文化艺术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7
533100005017833

22P

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

人文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8
533100005017807

38C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59
533100003216825

755

上海叔同深渊科学技

术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0
513100005017785

90N

上海市光电子行业协

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1 53310000MJ4953 上海金桥碧云公益基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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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8282 金会 局

62
533100005017832

349

上海普兰文化艺术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3
52310000MJ4932

330A

上海临港瑞诺半导体

材料研究院
2023-07-01 2027-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4
52310000MJ4930

482W

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

研究院
2024-01-01 2028-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5
51310000MJ4905

113P

上海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服务促进会
2022-12-01 2026-12-31

浦东新区税务

局

66
53310000MJ4953

8875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

育发展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青浦区税务局

67
53310000MJ4955

76X0

上海赫贤教育发展基

金会
2024-11-01 2028-12-31 松江区税务局

68
533100005017831

70B
上海益善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69
53310000MJ4955

68XC

上海泰坦自然科学发

展基金会
2024-06-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0
51310000MJ4901

083C

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

行业协会
2023-01-01 2027-12-31 徐汇区税务局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76

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71
52310000MJ4932

437M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 2023-09-01 2027-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2
53310000MJ4954

0708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3
53310000MJ4955

6474
上海上水公益基金会 2024-05-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4
53310000MJ4953

799N

上海康德教育发展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5
523100006915706

429
上海超声医学研究所 2022-01-01 2026-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6
52310000MJ4925

261Q

上海合众文化艺术交

流中心
2021-01-01 2025-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7
513100005017760

342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8
513100005017767

474
上海市资产评估协会 2022-01-01 2026-12-31 徐汇区税务局

79
53310000MJ4953

924B

上海东方财富公益基

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80 533100005017827 上海大成慈善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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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名称 有效期起 有效期止 征管区局名称
备

注

25G

81
533100005017831

118
上海荣昶公益基金会 2024-01-01 2028-12-31 徐汇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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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5.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等事项的通知

渝府发〔2024〕22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根据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

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有关规定，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

实际，现将我市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市水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额，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所

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表》规定的最低平均税额为

基础确定，按《重庆市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见附件）执行。

二、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1－公共供水管网合理

漏损率）×适用税额。我市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9%。

三、除火力发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外，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火力发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

量计征水资源税。

四、对依法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水资源税纳税人，除水力发电、火力发

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和城镇公共供水外，年实际取水量超过许可水量的，超过

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水资源税。除《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三

条规定的不缴纳水资源税的情形外，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按适用税额的 3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412/t20241202_368392.html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79

倍征收水资源税。

五、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

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

程名单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确定。

六、水资源税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其中：三峡电站的水资源税按

重点税源管理，收入归属市级；其余水资源税收入按照市与区县 4∶6 的比例划

分。原中央和市级收入基数部分（以 2023 年为基期）的差额，纳入市与区县

两级财政结算事项。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节约、保

护、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七、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财政、税务、水利、发展改革、

经济信息、城市管理、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治

税的分工协作工作机制，加强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实现信息共享，推进税收共

治。

八、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市财政局、重庆市税务

局、市水利局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

九、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调整水资源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渝价〔2006〕136 号）、

《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调整城市居民用水水资源费

征收标准的通知》（渝价〔2006〕365 号）、《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调整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渝价〔2013〕394

号）、《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物价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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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庆市地表水水源热泵水资源费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渝水资源﹝2013﹞

35 号）、《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调整我市发电取水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渝价〔2015〕5 号）同时废止。其他原有规定与

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重庆市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附件

重庆市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水源类型 适用区域 取用水类型 税额标准

地表水

全市范围

水源热泵（开式） 0.005 元/立方米

水源热泵（闭式） 0.1 元/立方米

水力发电、火力发电直流式

冷却取用水
0.005 元/千瓦时

特种取用水 0.5 元/立方米

一类区域（包括永川区、大

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

南区、荣昌区、梁平区、垫

江县）

城镇公共供水、其他行业取

用水
0.12 元/立方米

二类区域（包括万州区、黔

江区、涪陵区、渝中区、大

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

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

城镇公共供水、其他行业取

用水
0.1 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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碚区、渝北区、巴南区、长

寿区、江津区、合川区、南

川区、綦江区、开州区、武

隆区、城口县、丰都县、忠

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

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

县、酉阳县、彭水县、两江

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

地下水

全市范围

地源热泵（完全回灌） 0.03 元/立方米

地源热泵（其他） 0.1 元/立方米

疏干排水（直接外排） 0.2 元/立方米

疏干排水（回收利用） 0.1 元/立方米

特种取用水 0.8 元/立方米

一类区域（包括永川区、大

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

南区、荣昌区、梁平区、垫

江县）

城镇公共供水、其他行业取

用水
0.25 元/立方米

二类区域（包括万州区、黔

江区、涪陵区、渝中区、大

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

城镇公共供水、其他行业取

用水
0.2 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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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

碚区、渝北区、巴南区、长

寿区、江津区、合川区、南

川区、綦江区、开州区、武

隆区、城口县、丰都县、忠

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

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

县、酉阳县、彭水县、两江

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

备注：

1．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适用所在区域“其他行业取用水”税额标准。

2．除水力发电、火力发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和城镇公共供水外，水资源严

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的适用税额，按同区域水资源非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

同类型取用水户适用税额的 2 倍执行。

3．跨省（直辖市）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取用水的适用税额，按相关省份中

水资源税税额较高一方的标准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12 月 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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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为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等规定，现将土地增

值税预征率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在清算基准日上季度末前发生的土地增值税应税行为，

应以土地增值税应税收入为计税依据预征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统一

为 0.5%。

二、土地增值税暂不预征范围

以下范围暂不对住宅转让预征土地增值税：棚户区或危旧房改造安置房项

目、经济适用房项目、征地（拆迁）安置房项目、批量销售给政府或政府指定

单位用于拆迁安置的住房、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保障性住房项目。

三、土地增值税预征其他事项

司法拍卖、抵债、企业破产等特殊情形，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

将土地增值税预缴申报由按季申报暂时调整为按次申报，清算后转让申报也可

参照执行。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重庆市

财政局关于土地增值税预征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5 号）同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412/t20241230_369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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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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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27.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办公室关于延长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

缴费期限和明确 2025 年度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缴费期限的通知

内税办函〔2024〕5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24〕12 号）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实际，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用人单位按月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限延长至每月

25 日，同时将 2025 年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缴费期限予以明确，请各地认

真遵照执行。

一、1 月 25 日为星期六，1 月申报缴费期限顺延至 1 月 26 日。

二、2 月 1 日至 2 月 4 日放假 4 天，2 月申报缴费期限顺延至 2 月 28

日。

三、3 月、6 月、7 月、8 月、9 月、11 月、12 月申报缴费期限分别截至

当月 25 日。

四、4 月 4 日至 4 月 6 日放假 3 天，4 月申报缴费期限顺延至 4 月 29

日。

五、5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放假 5 天，5 月申报缴费期限顺延至 5 月 30

日。

六、10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放假 8 天，10 月申报缴费期限顺延至 10 月

31 日。

https://neimenggu.chinatax.gov.cn/zcwj/zxwj/202412/t20241231_799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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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临时调整，将另行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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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确

定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和地热、矿泉水矿产品销售收入核定

价格的通知

内自然资字〔2024〕598 号

各盟市自然资源局、财政局、税务局：

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 号）和《自然资源

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中矿产品销售收入计算有关问题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73 号）要求，自然资源厅、财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研究确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和

地热、矿泉水矿产品销售收入核定价格，用于计算矿产品销售收入和矿业权出

让收益，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为保障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管改革顺畅有序，充分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

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完成 2023 年度矿业权出让收益申报缴纳的

矿业权人，申报缴纳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在

2025 年 1 月底前，将所有需要申报 2023 年度矿业权出让收益费源信息推送至

税务部门，各级税务部门要做好费源信息接收核验和缴费服务工作，各级财政

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

附件：

附件 1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pdf

附件 2 内蒙古自治区地热、矿泉水矿产品销售收入核定价格.pdf

https://neimenggu.chinatax.gov.cn/zcwj/zxwj/202412/t20241231_799144.html
https://neimenggu.chinatax.gov.cn/zcwj/zxwj/202412/P020241231636927177370.pdf
https://neimenggu.chinatax.gov.cn/zcwj/zxwj/202412/P0202412316369274553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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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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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29.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确认宁夏

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 2024-2026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公告

2024 年第 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的相关规定，经自治区

财政厅、宁夏区税务局联合审核确认，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获

得 2024-2026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效期 3 年，即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1.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

2.银川市红十字会

3.银川市兴庆区红十字会

4.银川市金凤区红十字会

5.银川市西夏区红十字会

6.贺兰县红十字会

7.灵武市红十字会

8.石嘴山市红十字会

9.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红十字会

10.石嘴山市惠农区红十字会

http://ningxia.chinatax.gov.cn/art/2024/12/12/art_10986_352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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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罗县红十字会

12.吴忠市红十字会

13.吴忠市利通区红十字会

14.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十字会

15.青铜峡市红十字会

16.同心县红十字会

17.固原市红十字会

18.西吉县红十字会

19.隆德县红十字会

20.彭阳县红十字会

21.中卫市红十字会

22.中宁县红十字会

23.海原县红十字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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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30.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水资源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为贯彻落实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

施办法 〉的通知》 （财税 〔2024〕28 号），规范水资源税征收管理，现将

我区水资源税纳税期限公告如下：

水资源税一般按季申报缴纳，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

缴纳。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可以按年申报缴纳。其中税款所属

期为 2024 年 12 月的， 自月度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缴纳。

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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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31.河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北省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冀财税〔2024〕12 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县（市、区）财政局、税务局、水利（水务）局，

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税务局、建设和交通管理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结合我省实际，

我们制定了《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附件

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

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河北省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

http://hebei.chinatax.gov.cn/hbsw/sszc/zxwj/202412/t20241203_35288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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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纳税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规定申领取水许可证。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缴纳水资源税：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用

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三）水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取水的；

（四）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

（排）水的；

（五）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六）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第四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包括再生水、集蓄雨水、

海水及海水淡化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

地表水是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态水的总称，包括江、河、湖泊（含水库、

引调水工程等水资源配置工程）等水资源。

地下水是指赋存于地表以下的水。

地热、矿泉水和天然卤水按照矿产品征收资源税，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五条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除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排水量确定。疏干排水是指在采矿和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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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破坏地下水层、发生地下涌水的活动。

第六条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1－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适用税额

河北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百分之十二。

第七条 水力发电取用水、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

为：

应纳税额=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是指火力发电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

引调水工程等水资源配置工程）等水源取水，并对机组冷却后将水直接排入水

源的取用水方式。

第八条 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其他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

征水资源税，按其他行业取用水相应地区适用税额征收。

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是指火力发电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

引调水工程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地下等水源取水，并引入自建冷却水塔，对

机组冷却后返回冷却水塔循环利用的取用水方式。

第九条 统筹考虑河北省水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节约保护

要求，确定水资源税税额。

（一）对取用地下水从高确定税额。同一类型取用水，地下水税额高于地

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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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

（三）对特种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特种取用水，是指洗车、洗浴、高

尔夫球场、滑雪场等取用水；

（四）对疏干排水中回收利用的部分和水源热泵回灌水，从低确定税额。

疏干排水中回收利用的部分，是指将疏干排水进行处理、净化后自用以及供其

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的部分；

（五）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

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以下简称农村人口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从低确定

税额征收水资源税。农业生产取用水，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

业等取用水。

具体适用税额详见本办法所附《河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第十条 对疏干排水中直接外排的部分、水源热泵取用水中的非回灌水部分，

视同直接取用地下水，按《河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其他行业取用水相应

地区适用税额征收。

第十一条 除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水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是指取

水口所在地的适用税额。

第十二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取用水的适用税额，

按相关省份中较高一方的水资源税税额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纳税人取用水资源适用不同税额的，应当分别计量实际取用水量；

未分别计量的，从高适用税额。

第十四条 纳税人应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取水计划取用水。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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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取用水、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用水、

超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农村人口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除外）当年累

计取用水量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年度取水计划的部分，主管税务机关应按

下列规定征收水资源税：

（一）对取用水量过取水计划百分之二十（含）以下的，超过部分按适用

税额的 2 倍征收；

（二）对取用水量超过取水计划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含）的，超过

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5 倍征收；

（三）对取用水量过取水计划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

（四）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

（一）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二）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武警部队、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三）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四）采油（气）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五）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进行国土绿化、地下水回灌、

河湖生态补水等生态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六）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减

征本年度百分之二十水资源税。享受减征政策的纳税人名单由河北省水利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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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河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定期公布；

（七）对供水规模在 1000 立方米/天以下且供水对象 1 万人以下的农村人

口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八）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情形。

第十六条 纳税人的免税、减税项目，应当单独核算实际取用水量；未单独

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提供实际取用水量的，不予免税和减税。

第十七条 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和本办法有关规定征收管理。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负责取用水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未经

批准取用水资源的，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纳

税人实际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第十九条 水资源税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

业生产取用水，可以按年申报缴纳。

纳税人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按次申报缴纳的，应当自纳税义务

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按年申报缴纳的，

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二十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向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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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纳税地点确需调整的，由河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河

北省水利厅确定。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配置、调

度的水资源，应当根据调入区域适用税额和实际取用水量，向调入区域所在地

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第二十二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力发电取用水的水资源税在相关省

份之间的分配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跨省区水电项目税收分配的指导意见》

（财预〔2008〕84 号）明确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分配办法确定。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力发电取用水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分

配比例，分别向相关省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取水计量设施（器

具），并做好取水计量设施（器具）的运行维护、检定或校准、计量质量保证

与控制，对其取水计量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纳税人

应当在申报纳税时，按规定同步将取水计量数据通过取用水管理平台等渠道报

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取用水计量监管，定期对纳税人取

水计量的规范性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告知税务机关。检查发现问题或

取水计量设施（器具）安装运行不正常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纳税

人并督促其尽快整改；检查未发现问题且取水计量设施（器具）安装运行正常

的，税务机关按照取水计量数据征收水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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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应工况

最大取（排）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纳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纳税申报

期结束前向纳税人出具当期取水量核定书；或者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

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河北省水利厅确定的其他方法核定的取用水量申报纳税：

（一）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器具）的；

（二）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问

题的；

（三）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发生故障、损毁，未在水行政

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更换或修复的；

（四）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器具）不能准确计量全部取（排）水

量的；

（五）纳税人篡改、伪造取水计量数据的；

（六）其他需要核定水量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 建立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协作征税机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用水单位和个人的取水许可、取水计量数据或取

水量核定书信息、违法取水信息、取水计划信息、取水计量检查结果等水资源

管理相关信息，定期送交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定期将纳税人申报信息与水行政主管部门送交的信息进行分析比

对。发现纳税人申报取用水量数据异常等问题的，可以提请水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复核。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税务机关的数据资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

务机关出具复核意见。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复核意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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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应纳税额。

水资源税征收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的，由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

进行核查。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

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资源税不计入自来水价格，在终端

综合水价中单列，并在增值税计税依据中扣除。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河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将终端综合水价结构逐步调整到位，原则上

不因改革增加用水负担。

第二十八条 水资源税收入按 65：35 的比例在省与市（含定州、辛集市）、

雄安新区、省财政直管县（市）之间进行分配。各市、雄安新区与非省财政直

管县（市、区）之间的分成比例由各市、雄安新区自行确定。水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节约、保护、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

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第二十九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涉及的有关政策，按照财政部、税务总

局、水利部等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财政厅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河北省

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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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单位：元/立方米

取用水类别
地表水 地下水

市辖区 县（市） 市辖区 县（市）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用水 0.4 0.2 0.6 0.4

超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

水
0.1 0.2

农村人口集中式饮水工程取

用水

0.1 0.2

供水规模在 1000 立方米/天以下且供水对象 1 万

人以下的免征

水力发电取用水 0.005 元/kwh ——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 0.005 元/kwh ——

疏干排水回收利用 —— 0.8 0.5

水源热泵回灌水 0.1 0.15

特种取用

水

一般地区 10 20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

超载地区
20 40

其他行业

取用水

一般地区 0.5 0.3 2.2 1.6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

超载地区
1 0.6 4.4 3.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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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疏干排水直接外排、水源热泵非回灌水、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

其他冷却取用水，按其他行业取用水相应地区适用税额征收。

2.除水力发电取用水、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

用水、超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农村人口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外，对

取用水量过取水计划百分之二十（含）以下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

收；取用水量超过取水计划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含）的，超过部分按适

用税额的 2.5 倍征收；对取用水量过取水计划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超过部分按

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

河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河北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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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32.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我省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通知

晋财税〔2024〕9 号

各市人民政府 ：

2024 年 10 月 1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印发<水

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为确保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政策在我省顺利贯彻实施，经省政府

同意，现将我省水资源税征收的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

一、水资源税纳税人按照下表规定的适用税额计算缴纳水资源税。

山西省水资源税税额表

http://shanxi.chinatax.gov.cn/web/detail/sx-11400-545-180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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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缴纳水资源税，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按 9%计

算。

三、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取用水量超过取水计划的部分，按照下列标准

计征水资源税：

（一）取水量超出取水计划 20%（含）以下的，超出部分按照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

（二）取水量超出取水计划 20%至 40%（含）的，超出部分按照适用税

额的 2.5 倍征收 ；

（三）取水量超出取水计划 40%以上的，超出部分按照适用税额的 3 倍征

收；

（四）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按照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

四、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

2024 年 11 月 28 日

返回目录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1/8/art_4912_534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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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采矿疏干

排水水资源税政策的通知

晋财税〔2024〕10 号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水利（水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县（市、

区）税务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

知》（财税〔2024〕28 号）已经印发，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为确保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政策在我省贯彻实施，根据《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现将我省采矿疏干排水水资源税政策明确如下，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采矿疏干排水的纳税人，根据矿产品开采量换算的排水量在开采环节

计算缴纳水资源税。

二、排水量的计算公式为：排水量=矿产品开采量×换算系数

换算系数为 2.48 立方米/吨。

三、其他需要核定水量情形的，按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有

关规定执行。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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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水利厅

关于明确我省水资源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山西省水利厅 2024 年第 3 号

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

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国家税

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4 年第 12

号）、《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我

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通知》（晋财税〔2024〕9 号）、《山西省财

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采矿疏干排水水资源

税政策的通知》（晋财税〔2024〕10 号）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现将我

省水资源税有关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水源热泵计税方法

水源热泵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抽取水量减除回灌水量确定。

二、关于农业生产取用水规定限额的确定

农业生产取用水规定限额按照《山西省用水定额》中《农业用水定额》确

定。

三、关于超取水计划的适用范围

农业生产、农村集中式饮水工程、城镇公共供水、疏干排水、水力发电取

用水、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不适用《山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

务局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通知》（晋财税

〔2024〕9 号）第三条关于超过取水计划计征水资源税的有关规定。

http://shanxi.chinatax.gov.cn/web/detail/sx-11400-545-18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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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地下水取水计划的适用范围

纳税人取水许可证所列明的水源类型为地下水的，计征水资源税时依据的

地下水年度取用水计划不包括矿坑水(矿坑涌水)。

五、关于多个取水口合并申报

纳税人一个取水许可证上有多个取水口信息且适用同一税额标准，并由水

行政主管部门合并下达取水计划的，取水口位于同一县（市、区）范围内的，

可以将取水许可证上所有取水口的实际取用水量合并申报缴纳水资源税。在不

同县（市、区）范围内的取水口，不得合并申报，应划分相应取水计划，按实

际取用水量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六、关于取水许可证管理

纳税人取得取水许可证或取水许可证信息变更后 15 个工作日内，应通过

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等线上线下渠道新增或变更水资源税税源基础信息，

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七、关于取水计划管理

纳税人应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申报下一年度取用水计划建议。纳

税人获得年度取用水计划后 15 个工作日内，应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等线上线下渠道新增或变更水资源税税源基础信息，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八、关于纳税期限

除农业生产取用水外，水资源税按季申报缴纳。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

产取用水水资源税按年申报缴纳。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

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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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跨省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取用水的征管

跨省界河水电站水力发电取用水的单位，应依法依规在山西省境内按照地

域管辖权限办理税务登记，依照规定的分配比例计算并向我省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水资源税。

十、关于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的征管

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由《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注明的建设单位向工程

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由

实际建设单位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根据取水计量设施（器具）计量的排水

量确定，对于不能准确计量全部排水量的，根据《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按照相应工况最大排水能力核定排水量。

十一、关于违规转供水的征管

对于违规转供水的，违规转供水单位和个人应按照转供后的实际取用水类

型补缴水资源税，并立即停止违规转供水行为，接受相应处罚。

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

告为准。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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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35.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为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

规定，现就调整我省（不含大连，下同）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全省保障性住房预征率为零，其他各类型房地产的预征率统一为 1%。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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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36.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水利厅 关于明确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资源和环境税处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以下简称《办法》）授权规定，报经省政府

同意，现就吉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吉林省水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额，以《办法》规定的最低平均税额为

基础确定，按照《吉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二、对吉林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设置过渡期。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按 16%执行，2027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按

13%执行，2029 年 1 月 1 日起按 10%执行。

三、贯流式火力发电取用水按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其他冷却取用水

按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四、试点期间，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

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五、吉林省水资源税按季申报缴纳。不能按季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

缴纳。

六、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在省内跨区域配置、调度的水资源，应当

根据调入区域取用水量，向调入地区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除

上述规定情形外，吉林省内水资源税纳税人应当向取水口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

http://jilin.chinatax.gov.cn/art/2024/12/4/art_311_838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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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缴纳水资源税。纳税地点确需调整的，由相关市（州）和县（市）财政、税

务、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水利厅批准后执行。

七、纳税人有《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排）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纳税，无法根据相应工况

最大取（排）水能力核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税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参照

同等规模、同行业类型纳税人的取（排）水量核定，或采用其他方法科学合理

核定取（排）水量。

八、未按照规定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

取得取水许可证，在此期间缴纳水资源税按正常标准适用税额执行；到期未取

得的，其在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发生的取用水全部视同超计划取用水，按照超

计划取用水适用税额标准征收全部取用水的水资源税。

九、水资源税开征前预缴和欠缴的水资源费，按原标准、原渠道退还和征

缴。

十、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23〕16 号）规定的资源税分享方式，水资

源税由省与市县按 5:5 的比例分成，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节约、保护、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

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原则上不低于改革前保障水平。各市（州）、长白山管委

会和各县（市）因改革形成的财力损失由省财政通过结算方式予以适当补助。

原有水资源费征管人员经费暂由同级财政全额保障，相关人员安置工作，结合

事业单位改革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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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省水利厅等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能研究确定，相关政策由上述部门负责解释。

十二、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物价

局 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转发〈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吉财非税

〔2009〕291 号）、《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物价局 吉林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

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分成比例及缴库程序的通知》（吉财非税

〔2009〕640 号）同时废止。

请各地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抓紧将上述事项向同级政府汇报，并配合税

务部门做好数据共享、政策解读等工作。

附：吉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吉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水利厅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http://jilin.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5%90%89%E6%9E%97%E7%9C%81%E6%B0%B4%E8%B5%84%E6%BA%90%E7%A8%8E%E9%80%82%E7%94%A8%E7%A8%8E%E9%A2%9D%E8%A1%A8.docx&filename=02eb04dba5a148bab5bff56782aee1df.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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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关于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关于印花税纳税期限的公告》等税务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税费执法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

税务局对现行有效税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决定修改《国家税务总局

吉林省税务局关于印花税纳税期限的公告》（2022 年第 1 号）和《国家税务

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吉林省环境保护税核定计算有关事项

的公告》（2022 年第 5 号）的部分条款，现公告如下：

一、对《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关于印花税纳税期限的公告》（2022

年第 1 号）作出修改

将“三、应税营业账簿按年申报缴纳。”修改为“三、应税营业账簿按年

或者按次申报缴纳。”

二、对《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吉林省环境保

护税核定计算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5 号）作出修改

将第二条第六项中“《施工扬尘排污特征值系数表》”修改为“《施工扬

尘产生、削减系数表》”。

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上述税务规范性文件根据本公告重新发布（详见附件 1、2）。

特此公告。

附件：1.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关于印花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2.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吉林省环境保

http://jilin.chinatax.gov.cn/art/2024/12/31/art_311_845514.html
http://jilin.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99%84%E4%BB%B61%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90%89%E6%9E%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E5%85%B3%E4%BA%8E%E5%8D%B0%E8%8A%B1%E7%A8%8E%E7%BA%B3%E7%A8%8E%E6%9C%9F%E9%99%90%E7%9A%84%E5%85%AC%E5%91%8A.doc&filename=7d90cb6547d74801b21cd06d1f25c577.doc
http://jilin.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99%84%E4%BB%B62%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5%90%89%E6%9E%97%E7%9C%81%E7%A8%8E%E5%8A%A1%E5%B1%80 %E5%90%89%E6%9E%97%E7%9C%81%E7%94%9F%E6%80%81%E7%8E%AF%E5%A2%83%E5%8E%85%E5%85%B3%E4%BA%8E%E5%90%89%E6%9E%97%E7%9C%81%E7%8E%AF%E5%A2%83%E4%BF%9D%E6%8A%A4%E7%A8%8E%E6%A0%B8%E5%AE%9A%E8%AE%A1%E7%AE%97%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5%85%AC%E5%91%8A.doc&filename=7e6bf32d85a54fdeb6968ab47e3ad03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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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税核定计算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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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

性文件目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4 号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税费执法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

税务局对现行有效税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现将《全文和部分条款失

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http://jilin.chinatax.gov.cn/art/2024/12/31/art_311_845522.html
http://jilin.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99%84%E4%BB%B6%E5%85%A8%E6%96%87%E5%92%8C%E9%83%A8%E5%88%86%E6%9D%A1%E6%AC%BE%E5%A4%B1%E6%95%88%E5%BA%9F%E6%AD%A2%E7%9A%84%E7%A8%8E%E5%8A%A1%E8%A7%84%E8%8C%83%E6%80%A7%E6%96%87%E4%BB%B6%E7%9B%AE%E5%BD%95 .doc&filename=5f1b5460275f4a5b8360938a40a9df2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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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39.黑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黑龙江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黑财规〔2024〕20 号

各市（地）、县（市）人民政府（行署）：

为贯彻落实《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28 号）有关

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我们制定了

《黑龙江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措施》，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

认真贯彻执行。

黑龙江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措施

按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28 号，以下简称

《办法》），现就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国家授权事项明确如下：

一、我省水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额依照《黑龙江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详见附件）执行；

二、我省城镇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13%，未来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并

结合我省实际予以调整；

三、我省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四、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

式饮水工程取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税；

五、水资源税收入实行省与市县按比例分享，省级分享 5%，市分享行政

区域内县的 5%以及市区的 95%，县分享区域内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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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革前欠缴的水资源费，按照原政策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缴；

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黑龙江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及黑龙江省水利厅等部门研究确定，相关政策由上述

部门负责解释；

八、本政策有效期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1 月 30 日止。

附件： 附件_黑龙江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docx

黑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黑龙江省水利厅

2024 年 11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heilongjiang.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99%84%E4%BB%B6_%E9%BB%91%E9%BE%99%E6%B1%9F%E7%9C%81%E6%B0%B4%E8%B5%84%E6%BA%90%E7%A8%8E%E9%80%82%E7%94%A8%E7%A8%8E%E9%A2%9D%E8%A1%A8.docx&filename=b4bf42fa904741e891be6b3dc082956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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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40.关于确认 2024-2026 年度和 2025-2027 年度江苏省公益性群众团体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有关

要求，现将获得 2024-2026 年度、2025-2027 年度江苏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公告如下：

附件：获得 2024-2026 年度、2025-2027 年度江苏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xls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15 日

返回目录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4/12/5/art_7716_35761.html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d6195ae0ed5242849198c42d5942d7bd.xls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d6195ae0ed5242849198c42d5942d7bd.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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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我省住房交易契税政策的公告

苏财税〔2024〕29 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署，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个人购买住房涉及的契税，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授权，通过

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为纳税人提供便捷的办税服务。特殊情形下不具备信息共

享条件，且纳税人不能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纳税人可按规定适用告知承诺制

办理，报送相应的《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并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

责任。

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原有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4/12/5/art_7716_357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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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关于江苏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公告

苏财税〔2024〕32 号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照《江苏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二、计征水资源税的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目标值为 10%，分阶段逐步

落实到位，具体为：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按 15%执行，

2027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按 12%执行，2029 年 1 月 1 日起按

10%执行。

三、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分为循环式冷却取用水和直流式冷却取用水。其

中，循环式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直流式按照实际耗水量计征水资

源税，实际耗水量按实际取用水量的 1%计量。

四、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地表水，免征水资源税；超过规定限额

的农业生产取用地下水，种植业免征水资源税，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等

就其超过部分减按“其他行业”适用税额的 50%征收水资源税。农业生产取用

水规定限额由省水利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明确。

五、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4/12/30/art_7716_35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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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资源税收入按照 25:75 的比例在省与市县之间分配。对于跨市县取

用水的，由两地协商确定水资源税收入分配比例，确有困难的，通过年终体制

结算办理有关调整事宜；对于同一设区市内跨市辖区取用水的，由各设区市确

定地方收入分配原则和分配比例。

七、改革试点期间，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税费负担变动的，由当地政府统筹

解决。

八、开征水资源税后，停止征收水资源费。本公告实施前多缴、缓缴或欠

缴的水资源费，由原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退还或收缴。

九、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办法》和本公告等有关规定征收管理。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税务机关与

财政、水利（水务）、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市政园林）、工业和信息化、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应急管理、市场监管、能源等部门的协作机

制，加强水资源税征收管理。

十、本公告与《实施办法》同步实施。原有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

公告为准。

附件：江苏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水利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9ced0b3db9cf4fb690cb48fc3f0b993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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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123

43.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水利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国家税务

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 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4 年第 12

号）、《关于江苏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公告》（苏财税〔2024〕32

号）等规定，现对我省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水资源税按季申报缴纳。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

缴纳。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可以按年申报缴纳。

二、地下水超采区暂按省水利厅公布的范围确定，水利部公布相关名录后，

按照相关名录划定的范围确定。

三、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由省水利厅会同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确定和调整。

四、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水利厅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s://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4/12/31/art_7716_35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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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44.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

文件目录的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1

号公布，第 50 号、第 53 号修改）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对税

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

目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https://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4/12/3/art_8414_84081.html
https://zhejiang.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385a9a388dc44e7a23b80b2df7d558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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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45.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管理的

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进一步规范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就我省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范围

在安徽省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除实行定期定额管理的纳税人

外，应依法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财务会计报表。

二、报送种类

（一）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纳税人，应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选报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变动表、利润分配表。

（二）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纳税

人，应报送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或业务活动表）。

（三）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工会会计制度》、《农民专

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个体工商户会计制度》等其他会计制度的纳税人，

免于报送财务会计报表。

纳税人所适用的财务会计制度、准则规定需要编报的财务会计报表相关附

https://anhui.chinatax.gov.cn/art/2024/12/26/art_13773_64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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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和审计报告等资料，由纳税人留存备查。

三、报送期限

（一）财务会计报表月（季）度报送。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应

于月度纳税申报期内报送月度财务会计报表；其他纳税人应于 1、4、7、10 月

纳税申报期内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表。

（二）财务会计报表年度报送。纳税人应于年度终了之日起 5 个月内报送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三）纳税人申请延期申报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可以同时延期报送财务会

计报表。

四、报送方式

（一）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已通过网络报送财

务会计报表的，不再报送纸质报表。

（二）纳税人也可以通过办税服务厅或按规定采取邮寄等方式报送财务会

计报表。采取邮寄方式报送的，报送日期为寄出日邮戳日期。

五、其他事项

（一）纳税人应将其适用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等信

息报送税务机关备案，并按照本公告规定报送相应财务会计报表。

（二）全国千户集团总部及其成员企业财务会计报表报送规定仍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全国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纳税申报时附报财务会计报表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6 年第 67 号)执行。

六、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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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安徽省地方税务

局关于规范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管理的公告》（2016 年第 19 号，国家税

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2018 年第 5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

于修改<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规范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管

理的公告>的公告》（2018 年第 5 号）、《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进

一步简化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报送的公告》（2021 年第 2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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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水利厅关于水资源税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

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财税〔2024〕28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

利部公告 2024 年第 12 号）（以下简称《征管公告》）和《安徽省财政厅 国

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省水利厅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皖财税法〔2024〕1264 号）等相关规定，现就我省水资源税征管有关问题

公告如下：

一、我省地表水税额标准分类中的“淮河流域”，按照取水许可证载明的

水资源分区确定。

二、我省地下水税额标准分类中的浅层地下水是指井深小于 50 米的地下

水，中深层地下水是指井深大于等于 50 米的地下水，具体根据取水许可证信

息确定。

三、我省地下水适用《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暂定为以下市/县：淮

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全市和固镇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上述区域范围进行调整的，根据调整后范围确定。

四、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包括发展改革等部门立项

的农村集中饮水工程，以及供水工程中向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供水的加压泵站或

管网延伸工程等。

https://anhui.chinatax.gov.cn/art/2024/12/30/art_13773_64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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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省水资源税实行按季申报缴纳。不能按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

按次申报缴纳。

六、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取用水计量监管中发现纳税人符合《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情形的，应当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排）水能力或者其他合理方法

核定取水量，在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纳税人出具当期取水量核定书。

七、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调整纳税人取水计划的，纳税人应当在水行

政主管部门下达调整计划后 15 日内，办理水资源税更正申报，相应修改水资

源税税源信息中的“年计划取水量”，重新计算缴纳水资源税。

八、纳税人一个取水许可证上有多个取水口信息，符合《征管公告》第六

条第一款合并申报缴纳水资源税条件的，税源采集时，取水口信息按照主要取

水口填写，取水计划按照取水许可证合并下达数填报。

九、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

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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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47.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公布公益性社

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通知

闽财税〔2024〕15 号

各设区市财政局、税务局、民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税务局、社

会事业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及《福建省

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事项的通知》（闽财税〔2020〕19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4 年度内审核

通过的 2024—2026 及 2025—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

性社会组织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

1. 2024—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2. 2025—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附件 1

2024—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1 福建省佛教慈善协会

2 福州一中教育发展基金会

http://fujian.chinatax.gov.cn/zfxxgkzl/zfxxgkml/zcfg/sjzcfg/202412/t20241227_588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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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建省霞舒助学公益服务中心

4 福建省海西原生态发展基金会

5 福建省德盛慈善基金会

6 闽侯县教育基金会

7 龙岩市新罗区登高教育基金会

8 邵武市育才教育发展基金会

9 建瓯市百年教育基金会

10 屏南县大创慈善基金会

11 宁德市鸿爱慈善会

12 石狮市祥芝镇教育基金会

13 石狮市厦外石狮分校教育基金会

14 晋江市青阳庄紫祥慈善基金会

15 晋江市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16 三明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17 泰宁县慈善总会

18 福建省泰宁县光彩事业促进会

19 福建省宁化第一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 福州市台江区慈善总会

21 福建医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2 福建省慈爱之光扶老助学公益服务中心

23 福建省南极光扶贫济困公益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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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安市芙蓉基金会

25 福建省星火助学公益服务中心

26 福建省叶克守教育基金会

27 福建省环三都澳区域绿色发展基金会

28 福建宏利基金会

29 福建省金丝带济困公益服务中心

30 福建江夏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31 福建省扶老公益协会

32 福建省进福公益慈善基金会

33 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

34 福建省东方美韵教育发展基金会

35 福州市人口福利基金会

36 福州市心本元公益服务中心

37 连江县教育发展促进会

38 永泰县余潜士基金会

39 漳州市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教育基金会

40 闽都陈嘉庚公益基金会

41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42 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

43 长汀县同心学校

44 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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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46 平潭综合实验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

47 福建省莆田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48 福州市贵德扶老基金会

49 厦门市海纳特殊教育基金会

50 厦门市科中教育基金会

51 诏安县厚德教育发展基金会

52 福州市福耀高等研究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53 厦门市五实教育基金会

54 福州市中慈公益服务中心

55 福州市龙华雨花助老公益服务中心

56 仙游县慈善总会

57 漳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

58 福建省黄檗文化基金会

59 福建省老年事业基金会

60 厦门观音寺慈善基金会

61 福州市鼓楼区慈善总会

62 闽侯县慈善总会

63 建瓯市慈善总会

64 建宁县慈善总会

65 宁化县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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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1 福建省闽商文化发展基金会

2 福建闽西陈景河教育基金会

3 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

4 福建省关癌有家恤病基金会

5 福建省扶老救孤公益服务协会

6 福建省南天普门慈善基金会

7 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教育基金会

8 南安市仑苍镇教育发展基金会

9 连江县同心教育促进会

10 寿宁县惠莲慈善基金会

11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发展基金会

12 晋江市金井镇慈善协会

13 晋江市西滨镇教育发展促进会

14 晋江市灵源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

15 晋江市安海教育发展基金会

16 晋江市爱在心淌公益慈善基金会

17 南安市梧山村慈善会

18 三明市三元区慈善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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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福建省恤病助困公益协会

20 福州市台江区绿闽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21 明溪县慈善总会

22 三明市沙县区慈善总会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民政厅

202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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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2 号

为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

省（不含厦门市）土地增值税预征率调整如下：

保障性住房实行零预征率，其它各类型房地产的预征率统一为 1. 5%。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土

地增值税若干政策问题的公告》 （2018 年第 21 号）第二条规定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3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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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49.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关于公布 2024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的通知

豫人社办〔2024〕101 号

为做好 2024 年度全省社会保障费征缴和相关待遇核定工作，经批准，现

就全省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全省社会保险（含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以 6260 元/月确定个人缴

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 3756 元（60%），缴费基数上限为 18780 元

（300%）。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1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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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关于延续做好 2025 年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

豫人社办函〔2024〕146 号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航空港区党工

委组织人事部、财政金融局、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

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24〕35 号）

要求，现就做好 2025 年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继续执行费率下调

20%的政策，即全省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 至 23 个月执行费

率下调 20%的政策。

二、2025 年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是 2024 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的延续，

而不是在降低的基础上进行下调。

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和经办机构要提高认识，加

强协作，共同做好 2025 年降费工作，确保全省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下

调的费率政策执行。

附件：2025 年全省工伤保险费率降幅表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https://henan.chinatax.gov.cn/henanchinatax/zcwj/zcfgk/2024123116190162696/index.html
https://henan.chinatax.gov.cn/henanchinatax/zcwj/zcfgk/2024123116190162696/202412311640197854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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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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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51.关于 2023-2025 年度和 2024-2026 年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名单的公告

2024 年第 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20 年第 27 号）等有关要

求，现将 2023-2025 年度和 2024-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

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如下：

一、2023-2025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京山市慈善总会

二、2024-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

全省性社会组织

1 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 武汉大学韩德培法学基金会

3 湖北博昊济学基金会

4 湖北省信义兄弟公益帮扶基金会

5 湖北省宜昌金东方助学基金会

6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7 武汉市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

8 湖北美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2697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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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北省老区振兴基金会

10 湖北普仁康福慈善基金会

11 江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2 湖北警官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武汉市

13 武汉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4 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5 武汉市裕亚公益基金会

16 武汉市荣公公益基金会

17 武汉市江夏区慈善会

18 武汉市黄陂区慈善会

19 武汉光谷佛祖岭街社区基金会

20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慈善总会

21 武汉光谷九峰山科技发展基金会

黄石市

22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慈善总会

23 黄石市慈善总会

宜昌市

24 宜昌市英才教育基金会

25 宜昌市西陵区慈善协会

26 宜昌市伍家岗区慈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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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宜昌市点军区慈善协会

28 宜昌市点军区教育发展促进会

襄阳市

29 谷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30 襄阳市襄州区雲毅慈善基金会

鄂州市

31 鄂州市鄂城区慈善总会

32 鄂州高中教育发展基金会

孝感市

33 孝感市槐荫教育基金会

荆州市

34 洪湖市慈善总会

35 监利市慈善总会

黄冈市

36 红安县慈善会

37 罗田县慈善会

38 浠水县慈善会

39 蕲春县慈善会

咸宁市

40 嘉鱼县慈善会

41 崇阳县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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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

42 咸丰县慈善总会

43 恩施市慈善总会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湖北省民政厅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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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关于湖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鄂财税规〔2024〕5 号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财政局、水利和湖泊（水务）局，国

家税务总局湖北省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财税〔2024〕28 号）授权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省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全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设置过渡期。2026 年 12 月 31 日以

前按 12%执行，2027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按 10%执行，2029

年 1 月 1 日起按 9%执行。

二、全省开式（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

税，闭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三、全省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湖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四、对应依法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水资源税纳税人，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

的，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水资源税。

除水力发电、开式（贯流式）火力发电、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用水外，纳

税人超过许可水量取水的，对超量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税。其中，超过许可水

量在 30%（含 30%）以下的，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超过许可

水量在 30%—50%（含 50%）以内的，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

超过许可水量在 50%以上的，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5 倍征收。

五、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26978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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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税。

六、开征水资源税后，停止征收水资源费。此前预缴或欠缴的水资源费，

由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退还或追缴。

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省水利厅等部门研究确定。

八、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期间国家有相关文件规定的，从

其规定。

附件：湖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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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湖北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24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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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53.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湘财税〔2024〕21 号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湘江新区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财税〔2024〕28 号）授权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全省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湖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二、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1-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适用税额

我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暂定为 9%。

三、除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外，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四、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

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https://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4120268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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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水力发电取水、城镇公共供水外，对依法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水资

源税纳税人，取用水量超过取水计划的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水资源税。

对依法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水资源税纳税人，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

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水资源税。

六、征收水资源税的，停止征收水资源费。此前预缴或欠缴的水资源费，

由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退还或追缴。

七、水资源税收入按照省与市州、财政省直管县 25:75 比例分享，市州本

级与非财政省直管县分享比例由市州本级研究确定。

八、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及

省水利厅等部门研究确定，相关政策由上述部门负责解释。

九、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期间国家有相关文件规定的，从

其规定。

附件：湖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附件

湖南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取水

类型
取用水类别 单位 税额标准

地

表

水

城镇公共供水 元/m3 0.08

特种取用水 元/m3 0.2

其他行业 元/m3 0.1

用于制作纯净水、 元/m3 0.2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149

包装饮用水（山泉水）

水力发电 元/kW·h 0.003

火力

发电

直流式冷却取用水 元/kW·h 0.003

循环式冷却取用水 元/m3 0.6

水源

热泵

开式水源热泵系统取水
元/m3

0.005

闭式水源热泵系统取水 0.1

地

下

水

城镇公共供水 元/m3 0.15

特种取用水 元/m3 0.5

其他行业 元/m3 0.45

用于制作纯净水、

包装饮用水（山泉水）
元/m3 1

水源

热泵

开式水源热泵系统取水
元/m3

直接外排 0.35

回灌 0.1闭式水源热泵系统取水

疏干

排水

直接外排
元/m3

0.04

回收利用 0.01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湖南省水利厅

2024 年 11 月 29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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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

于印发《湖南省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

湘人社规〔2024〕25 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国

家税务总局湖南湘江新区税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好地维护超龄

人员等特定人员工伤权益,化解各类单位工伤事故风险,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湖

南省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

发经济,更好地维护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工伤权益,化解各类单位工伤事故风险,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作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

称“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为其招用的下列特定人员(以下简称“特

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一)在用人单位工作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男性不超过 70 周岁、女性不超

过 65 周岁(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的劳动者(以

下简称“超龄人员”);

(二)年满 16 周岁的大中院校(含技工院校)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习协议

https://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4123073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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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学校批准自行到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以下简称“实习学生”);

(三)在住院医师、助理全科医生等规范化培训期间的社会学员和医学在读

研究生(以下简称“规培人员”)。

第三条 按照属地管理和自愿参保原则,用人单位在参保地为其招用的超龄

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实习单位为其实习学生参加工伤保险,规培单位为相应规培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参保后应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特定人员个人不缴费。

第四条 用人单位缴纳超龄人员工伤保险费,以其劳动报酬为缴费基数。劳

动报酬低于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60%的,按照全省上年

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确定月缴费基数,劳动报酬高于全省

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300%的,按照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300%确定月缴费基数。

实习学生、规培人员等没有劳动报酬或难以确定劳动报酬的人员,按照全省

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确定月缴费基数。

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按照用人单位实际执行的工伤保险费率确定。

第五条 用人单位为特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和缴纳工伤保险费,按照工

伤保险经办规程及相关规定办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不实施补登记,正常缴

纳的工伤保险费不予退费。按照本办法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的实习学生,不影响其

应届毕业生就业权益。

第六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特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工

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及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参照《工伤保险

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 号)、《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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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令第 310 号)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特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受伤害

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申请工伤认定时,应

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劳务合同、实习协议、返聘协议等证明双方存在用工关系的材料;

(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四)按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收到特定人员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审核工伤保险

参保缴费情况,特定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或未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不予受理。

第八条 在用人单位工作之前已罹患职业病的特定人员,不得在参保的用人

单位以同一职业病申请认定工伤。因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导致的新发

职业病情形除外。

第九条 特定人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后,未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按照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停发伤残津贴,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原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特定

人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继续享受原待遇,原待遇低于应享受

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第十条 特定人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后,用人单位停止用工

的,工伤保险基金参照《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标准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工伤保险关系终止,工伤保险基金不再支付后续工伤保险待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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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不再受理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

第十一条 特定人员因工受伤的,用人单位在停工留薪期内,不得终止工伤保

险关系,不停止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残的特定人员在雇佣期、用工协议期、

服务期、实习期、规培期或者任职期满后仍需继续治疗且未终结工伤保险关系

的,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按规定支付有关工伤保险待遇。

参照《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

遇,用人单位和特定人员按协议办理或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特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从业的,各用人单位

可按照本办法规定分别为特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特定人员发生工伤,由受到

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为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不作为

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

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规定应当建立劳动关系的,不得按照本办法规定参加工

伤保险。参加工伤保险的特定人员被认定工伤后,被依法确认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的,用人单位应按规定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特定人员、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如实

提供有关材料,协助做好事故调查核实。用人单位拒不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用人单位或特定人员通过虚构工伤事故、伪造工伤材料等骗取工伤保险待

遇的,按规定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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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特定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特定人员工伤保

险关系生效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不适用本办法,不纳入工伤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范围。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规范劳动用工管理,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

治有关法律法规,加强特定人员安全生产、职业卫生教育和岗前培训,按规定对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特定人员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

查,执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程及标准,提供相应劳动保护,做好工伤预防工作,

依法保障特定人员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健康权益。所在学校和用人单位应当根

据法律法规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鼓励用人单位为特定人员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等商业保险。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组织实施和工伤保险经办服务、

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工伤保险基金风险防控等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工伤保险财政专户的管理、划拨、结算和财务管理等工作。

税务部门负责工伤保险费征缴和征收信息系统调整等工作。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和用人单位要密切配合,共同做

好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宣传。

第十八条 本办法试行期间,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业务应在信息系统中进

行标识。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定期对特定人员参加工伤

保险业务进行统计调度和分析评估,根据工伤保险费收支等情况适时调整参保对

象范围及缴费政策,确保试行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第十九条 按照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劳动者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特定人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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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遵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 22 号),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政策规定执行;国家出台实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的,从其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将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改为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6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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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55.关于公布 2023 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 2024 年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人社发〔2024〕33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各

地级以上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统计局，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据统计，2023 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9167 元。按

照相关规定，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 27501 元，广州市、

省直缴费基数下限为 5500 元，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缴费基数下

限为 4767 元，其他地区缴费基数下限为 4492 元。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缴费基数上限为 27501 元，缴费基数下限为 5500 元。请各市及时调整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后的缴费基

数上下限执行时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统计局

2024 年 12 月 3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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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

税预征率的公告

2024 年第 5 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规定，现将我省土地增值税预征率公告如下：

一、除本公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外，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各类型房

地产预征率为 1.5%。

二、首次产生土地增值税预征纳税义务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预计增值率大

于 50%且小于或等于 100%的，预征率为 3.5%；预计增值率大于 100%且小

于或等于 200%的，预征率为 5%；预计增值率大于 200%的，预征率为 8%。

三、保障性住房预征率为零。

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各市（区）税务局此前规定与本公告

不一致的，统一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我市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深地税告

〔2010〕6 号）、《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土地增值税征管工

作规程〉的公告》（2019 年第 8 号）第十一条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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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57.关于 2023 年度税务师行业年检情况的公告

琼税协发〔2024〕14 号

https://hainan.chinatax.gov.cn/xxgk_6_1/09155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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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http://www.hainancta.com/article/17823.htm

http://www.hainancta.com/article/17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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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下载:

2023 年度行业自律检查合格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xlsx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返回目录

https://hainan.chinatax.gov.cn/u/cms/www/202412/09172230t7fc.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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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认定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

通知(2024 年第 3 批)

琼财支财〔2024〕1393 号

海南省财政厅：

http://mof.hainan.gov.cn/sczt/0503/202412/d5dc8f52b78b4a348c8

c2f9e9d801c79.shtml?ddtab=true

附件下载:

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认定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

通知（2024 年第 3 批）.pdf

海南省财政厅

返回目录

https://hainan.chinatax.gov.cn/xxgk_6_1/18155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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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59.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修改发布《川

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

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公告 2024 年第 1 号

为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国

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对《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川

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进行了修改，现予以发布。

本公告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

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及

〈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的公告》（2023 年第 4 号）同时废

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2.川渝地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执行标准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https://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4/12/20/art_19973_20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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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chuan.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1f088957cbf64362a322995f471de0e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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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60.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黔财税〔2024〕7 号

各市（州）财政局、水务局，各县（市、区、特区）财政局、水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各市（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贵安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县

（市、区、特区）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

通知》（财税〔2024〕28 号）规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省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城镇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10%。

二、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应纳税额=实

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三、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贵州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详见附

件）执行。

四、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对主要供农村人口

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五、除水力发电、城镇供水企业取用水外，水资源税纳税人超计划取用水

的，按照以下标准累进缴纳水资源税：

（一）超额 30%（不含 30%）以下的，超过部分按照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征收水资源税；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zys/202412/t20241206_86313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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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额 30%（含 30%）至 50%（不含 50%）的，超过部分按照适用

税额标准的 3 倍征收水资源税；

（三）超额 50%（含 50%）以上的，超过部分按照适用税额标准的 5 倍

征收水资源税。

对依法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水资源税纳税人，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按

适用税额标准的 3 倍征收水资源税。

六、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省、市、县三级按照 7：1：2 的比例分

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整”要求合理核定划转

基数，保持省、市、县财力格局总体不变。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履行

水资源开发、节约、保护、管理职能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七、跨地区水力发电取用水的水资源税在相关县（市、区、特区）之间的

分配，按照《贵州省跨地区水电项目税收分配办法》（黔财预〔2015〕1 号）

明确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分配办法确定。

八、开征水资源税后，我省停止征收水资源费。由原行政管理部门对此前

水资源费预缴的负责退还、应缴的负责征收、欠缴的负责追缴。

九、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省水利厅等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能职责研究确定，相关政策由上述部门负责解

释。

十、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他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贵州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zys/202412/P02024120672749995582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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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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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确认长顺县红十字会 2024

年度—2026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黔财税〔2024〕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黔财税〔2021〕34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公告如下：

1.长顺县红十字会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1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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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发布 2025 年

度—2027 年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黔财税〔2024〕1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7 号)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

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黔财税〔2020〕

33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5 年度—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条件

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如下:

1.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

2024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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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发布 2024 年

度—2026 年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第二批）的公告

黔财税〔2024〕1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7 号)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

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黔财税〔2020〕

33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条件

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第二批)公告如下:

1.岑巩县慈善总会

2.凯里市慈善总会

3.黔东南州黔灵慈善发展中心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

2024 年 12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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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开展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申报工

作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通告 2024 年第 5 号

为做好全省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有雇工的

个体工商户等（以下简称用人单位）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申报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财

政厅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 贵州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优化调整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程的公告》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二、缴费工资

（一）缴费工资组成。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组成按照《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的规定》（国家统计局令〔1990〕1 号）、《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

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 号）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相关规定确

定。

（二）缴费工资确定。用人单位按照缴费工资组成的规定，准确计算在职

职工 2024 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2025 年新

参保职工以其起薪当月的应发工资作为其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

三、申报渠道

1.线上办理：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贵州省电子税务局办理。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shbxf/202412/t20241218_8636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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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管理客户端下载地址：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门户网站“纳税

服务”-“下载中心”-“其他资料”。

贵州省电子税务局网址：https://etax.guizhou.chinatax.gov.cn

2.线下办理：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税务窗口、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办

税场所地点可在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门户网站“纳税服务”-“办税地图”

栏目查询。

四、注意事项

（一）用人单位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二）用人单位完成缴费工资年度申报后，无平均工资计算错误等特殊情

况，职工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保持不变。

附件：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申报操作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10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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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年终暂停办理社会保险费业务的通告

2024 年第 4 号

按照社保基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为了统筹做好社会保险费年终对账，人社、

医保个人账户年度计息和业务结转等工作，省税务局、省人社厅、省医保局决

定在年终结转期间暂停办理社会保险费相关业务，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暂停办理业务的时间及范围

（一）税务部门。2024 年 12 月 30 日 00:00 至 2025 年 1 月 2 日 8:00，

暂停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费和退费申请等业务，税务部门所有办理社会保

险费业务的对外公共服务渠道同时暂停服务。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2024 年 12 月 30 日 00:00 至 2025 年 1

月 2 日 8:00，暂停办理社会保险业务（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业务），

社保部门所有对外公共服务渠道（含贵州省社会保险网上服务系统、“社银一

体化”服务点、“贵州人社 ”小程序和 APP 、“多彩宝”APP 和“支付

宝”APP 等）涉及的社会保险业务将暂停服务。

（三）医疗保障部门。2024 年 12 月 30 日 10:00 至 2025 年 1 月 2 日

8:00，贵州省医保服务平台参保管理系统和医保部门所有对外公共服务渠道，

暂停办理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有医保业务，

暂停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结算、跨省和省内异地就医医保结算等业务。

二、注意事项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shbxf/202412/t20241219_863729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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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参保用人单位合理安排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等事项办理时间，于

12 月 29 日前完成缴费，以免影响职工待遇享受。2025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费集中缴费时间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截止，请缴费人合理安排缴费时间。

（二）请参保用人单位及个人及时到社保部门办理各项社会保险业务，避

免因暂停服务给您的业务办理造成影响。

（三）业务暂停期间，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结算、跨省和省内就医医保结算

暂停办理。参保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提前备药；参保人员需要就医刷卡

的，可先行自费结算，待业务恢复后，进行补刷卡结算；需入院就医的，可先

自费办理入院就医，待业务恢复后补办理医保结算。

（四）在业务暂停办理期间如有疑问，缴费问题可拨打 12366 纳税缴费服

务热线；社会保险问题可拨打 12333 社会保险服务热线或 12393 医疗保障服

务热线咨询。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贵州省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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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确认赫章县红十字会等群众

团体 2025 年度—2027 年度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黔财税〔2024〕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黔财税〔2021〕34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5 年度—2027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公告如下：

1.赫章县红十字会

2.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3.贵阳市南明区红十字会

4.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红十字会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1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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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发布 2024 年

度—2026 年度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的公告

黔财税〔2024〕1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7 号)和《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

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黔财税〔2020〕

33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条件

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如下:

1.贵州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贵州省大地公益基金会

3.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4.贵州省乡村振兴基金会

5.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慈善总会

6.剑河县慈善总会

7.铜仁市碧江区慈善联合总会

8.赫章县慈善会

9.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10.贵州明彻助学中心

11.贵州助力翱翔助学服务中心

12.贵州省遵义医科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https://guizhou.chinatax.gov.cn/wjjb/zcfgk/szfl/qt/202412/t20241219_86373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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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贵州麦田公益助学中心

14.湄潭县慈善总会

15.贵州省公安民警优抚基金会

16.贵州省师道教育基金会

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贵州省民政厅

2024 年 12 月 18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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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办公室关于明确 2025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各市、自治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贵州贵安新区税务局，

局内各部门：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 2025 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税总办征科函〔2024〕71 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或者每季度期满后 15 日

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 2025 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

一、1 月、7 月、8 月、9 月、12 月申报纳税期限分别截至当月 15 日。

二、2 月 1 日至 4 日放假 4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2 月 20 日。

三、3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3 月 17 日。

四、4 月 4 日至 6 日放假 3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4 月 18 日。

五、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 5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5 月 22 日。

六、6 月 15 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6 月 16 日。

七、10 月 1 日至 8 日放假 8 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0 月 27 日。

八、11 月 15 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 11 月 17 日。

各地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需提前一个月上报省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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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69.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水资源税

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陕财税〔2024〕13 号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税务局、水利（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的通知》（财税〔2024〕28 号）授权规定，经报省政府同意，现就我省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省水资源税的具体适用税额，以国家规定的最低平均税额为基础确

定，按照《陕西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二、我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按 14%执行，未来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并

结合我省实际予以调整。

三、我省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循环

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四、我省水力发电取用水适用税额为每千瓦时 0.005 元。

五、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

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六、开采煤炭或石油的单位和个人，疏干排水量按吨矿产品取排水量进行

折算。煤炭开采按每吨原煤取排水 2.5 立方米折算水量；石油开采按每吨原油

取排水 6 立方米折算水量；适用税额为疏干排水税额。开采其他矿产品的单位

和个人，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并准确计量的，按实际疏干排水量计征水资

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art/2024/12/26/art_7526_632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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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税；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或计量设施不能准确计量取排水量的，按水

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行业用水定额折算水量，适用税额为疏干排水税额。按产

量折算的疏干排水量不再适用所有加倍征收情形。

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由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及陕西省水利厅等部门研究确定，相关政策由上述部门负

责解释。

八、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陕西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附件

陕西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

元/立方米

类别 取用水户 税额标准

地表水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0.3

特种行业 7

一般行业 0.4

地下水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0.7

特种行业 14

一般行业 0.8

其他取用水
发电企业

水力发电企业 0.005 元/千瓦时

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 0.005 元/千瓦时

疏干排水 回收利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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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收利用 1.2

水源热泵取用

水

回灌 0.1

未回灌 1.2

备注：

1.“一般行业”包括个人。表中“特种行业”“一般行业”税额标准指直接取

用地表、地下水的适用税额。

2.开采煤炭或石油的单位和个人，疏干排水量按吨矿产品取排水量进行折算。

煤炭开采按每吨原煤取排水 2.5 立方米折算水量；石油开采按每吨原油取排水

6 立方米折算水量；适用税额为疏干排水税额。开采其他矿产品的单位和个

人，按规定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并准确计量的，按实际疏干排水量计征水资源

税；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设施或不能准确计量取用水量的，按水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的行业用水定额折算水量，适用税额为疏干排水税额。按产量折算的疏干排

水量不再适用所有加倍征收情形。

3.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循环式火力发电

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4.除城镇公共供水外，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的地表水、地下水税额按非严重短

缺和超载地区适用税额的 2 倍执行。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名录按照国家相关部

门规定执行。

5.对超计划取水的（水力发电、贯流式火力发电、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取水除

外），实行超额累进计征水资源税：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水计划 20%（含）

以下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征收；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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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标准的 3 倍征收；对取用水量超过年取用

水计划 40%（不含）以上的，超过部分按适用税额标准的 4 倍征收。

6.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按适用税额 4 倍征收。

附件： 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水利厅关于明

确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税〔2024〕13 号）.pdf

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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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99%95%E8%A5%BF%E7%9C%81%E8%B4%A2%E6%94%BF%E5%8E%85 %E5%9B%BD%E5%AE%B6%E7%A8%8E%E5%8A%A1%E6%80%BB%E5%B1%80%E9%99%95%E8%A5%BF%E7%9C%81%E7%A8%8E%E5%8A%A1%E5%B1%80 %E9%99%95%E8%A5%BF%E7%9C%81%E6%B0%B4%E5%88%A9%E5%8E%85%E5%85%B3%E4%BA%8E%E6%98%8E%E7%A1%AE%E6%B0%B4%E8%B5%84%E6%BA%90%E7%A8%8E%E6%94%B9%E9%9D%A9%E8%AF%95%E7%82%B9%E6%9C%89%E5%85%B3%E4%BA%8B%E9%A1%B9%E7%9A%84%E9%80%9A%E7%9F%A5%EF%BC%88%E9%99%95%E8%B4%A2%E7%A8%8E%E3%80%942024%E3%80%9513%E5%8F%B7%EF%BC%89.pdf&filename=25c4efae17f8488c92216b62bf360ed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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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2024 年第 3 号

为了更好发挥土地增值税调节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的公告》（2024 年第 10 号）等规定，现将我省土

地增值税预征率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除保障性住房外，全省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统一调整为 0.5%。本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

公告》（2012 年第 3 号）、《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的公告》（2016 年第 1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2024 年 12 月 30 日

返回目录

https://shaanxi.chinatax.gov.cn/art/2024/12/30/art_7526_631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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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71.甘肃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水利厅关于甘肃省水资源

税适用税额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各市（州）财政局、水务局，兰州新区财政局、农林水务局，各县（市、区）

财政局、水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和兰州新区税务局，甘肃矿区财政

局、水利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做好我省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工作，根据《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24〕28 号，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水

资源开发利用及管理实际，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甘肃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等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为 9%，其他城镇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

损率为 12%。其中，城市是指设区市、不设区市的城区（含兰州新区）。

具体公共供水企业名单及适用合理漏损率由省住建厅函告省税务局。

二、除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外，冷却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直流式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税。火力发电循环

式冷却取用水按照实际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税。

三、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甘肃省水资源税税目税额表》执行。

http://gansu.chinatax.gov.cn/art/2024/12/20/art_70_418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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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不缴纳水资源税的情形外，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

水适用税额按《甘肃省水资源税税目税额表》对应税额标准的 3 倍确定。

除城镇公共供水、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水力发电、火力发电直

流式冷却取用水外，对年取用水量超过许可水量的部分，适用税额按《甘肃省

水资源税税目税额表》对应税额标准的 2 倍确定。

四、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的范围按有关规定确定。

五、对超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地表水暂免征收水资源税；除地下水严

重超采区年取水许可水量超 100 万立方米外，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地

下水暂免征收水资源税。

农业生产取用水限额为取水许可水量。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按国家统一发布的范围确定。

六、对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暂免征收水资源税。具

体名单按照管理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确定，并适

时调整。

七、跨市（州）、县（市、区）水力发电取用水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的

分配比例，分别向相关市县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八、对部分采矿疏干排水以及石油开采取用水户属于《办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情形的，申报纳税的取水量按吨矿产品取排水量进行折算，其中：对煤炭

开采陇东地区（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按吨煤

取排水 1.7 立方米、其他地区按 1.3 立方米核定，对石油开采按吨原油取排水

4.5 立方米核定，其他《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中涉及的矿产开采按照相应用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184

水定额确定。适用税额按《甘肃省水资源税税目税额表》中的疏干排水和石油

生产对应税额标准执行。

九、征收水资源税的，停止征收水资源费。原执收部门负责水资源费的清

算、清欠及财政票据的缴销。

十、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甘肃省物价局 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民勤县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的批复》（甘价商〔2008〕

167 号）、《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水利厅关于敦煌市农业生产取用

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有关意见的函》（甘发改商价〔2014〕1668 号）同时废

止。

附件：甘肃省水资源税税目税额表.pdf

甘肃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水利厅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返回目录

http://gansu.chinatax.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fd88be407683404da772672dc72776d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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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 2025 年度全省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申报的通告

甘肃省税务局

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税务局、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有关

文件精神，2025 年度全省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工资申报工作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请各单位按时完成工资申报，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甘肃省内参保的各类用人单位（含按照用人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二、申报时间及办理模式

2025 年度全省各类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集中申报时间为 1

月 1 日-1 月 25 日。

办理申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按属地化管理原则，缴费人在主管税务部门

办税服务厅窗口线下自行申报；二是缴费人在甘肃税务的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线

上申报。

三、2025 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

2025 年按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的月缴费基数预设下限

为 4600 元/月、上限为 22900 元/月。按照规定，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个人月

缴费工资低于下限 4600 元/月的，缴费基数按 4600 元计算；高于上限 22900

元/月的，缴费基数按照 22900 元计算。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工资在基数上下

限之间的，缴费基数按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工资计算。

2025 年按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月缴费基数下限为 4317 元/月、上限

http://gansu.chinatax.gov.cn/art/2024/12/26/art_70_419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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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1582 元/月。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个人月缴费工资低于下限 4317 元/月的，

职工医保缴费基数按 4317 元计算；高于上限 21582 元/月的，职工医保缴费

基数按 21582 元计算。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工资在基数上下限之间的，缴费基

数按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工资计算。

以上缴费基数上下限，由税务部门在征缴系统中维护，各用人单位按要求

申报职工缴费工资即可，各单位完成工资申报后在确认申报缴费时系统会自动

转换为缴费基数，计算应缴费款。

四、税务系统年度工资申报有关操作说明

（一）税务大厅窗口线下工资申报说明

2025 年度线下大厅申报工资时，需要用人单位先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大

厅下载“带有职工信息的工资申报模版”，按照要求填写新的工资后，再到大

厅窗口进行申报。

（二）甘肃税务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线上工资申报操作说明

缴费人自行登录社保费管理客户端进行工资申报。登录后，使用“年度缴

费工资申报”功能进行申报。

若进入年度工资申报功能提示“不允许进行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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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以下步骤操作更新配置：点击系统配置--申报管理--更新，更新完成

后进入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功能。

功能：年度缴费工资申报

1.按人员申报

适用场景：同一个职工，社保和医保缴费工资相同的时候使用。

操作指引：

方式一：职工人数较少的单位采用。点击添加按钮，选择批量添加职工，

系统弹出如图 2 的界面，点击保存后自动回到上层界面如图 1，填写新缴费工

资后点击全量提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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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职工人数较多的单位采用。首先点击“下载参保职工”，填写下

载的表格中的新缴费工资列如图 2,保存表格后，再次进入客户端，点击添加，

选择外部文件导入，导入表格后系统会提示导入成功多少条，如图 3，且导入

成功的数据会展示在界面上，然后点击全量提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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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险种申报（注意：进入工资申报功能时默认是按人员申报，需要点击

按险种申报）

适用场景：同一个职工，社保和医保缴费工资不同的时候使用。

操作指引：

方式一：职工人数较少的单位采用。操作与按人员申报一致，只是填写工

资时按各个险种填，对于显示“--”的则表明未参此险种。（社保的养老和失

业保险、机关养老和职业年金和失业保险系统校验工资需填写一致且一起申报，

医保的两险校验工资需填写一致且一起申报）

方式二：职工人数较多的单位采用。填写表格时需分险种填写工资，如图

2，其余操作与按人员申报操作一致。（注意：下载下来的表格中是五险都有的，

对于未参保该险种的人员填写工资导入后展示界面会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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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注意事项

此次申报的缴费工资生效日期为 2025 年 1 月至 12 月，缴费工资申报为单

位承诺制，申报确认后原则上不得再调整工资，请各用人单位及时完成工资申

报，申报过程中如有问题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或者拨打 12366 税务热线咨询。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甘肃省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12 月 26 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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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73.青海省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办法

省政府令[第 145 号]

青海省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税费服务和征管协作，保障税费收入，保护纳税人缴费人

合法权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税费服务、征管协作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

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税费，是指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的税收、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

入。

第三条 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政府主导、

税务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工作机制，组

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措施。所需经费按照

财政管理体制予以保障。

各类园区管理机构在各自区域范围内做好税费服务和征管保障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税源建设，优化税源发展环境，促进税

源高质量转化，保障税收和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办税缴费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为办税

http://qinghai.chinatax.gov.cn/web/zxfg/202412/47e9beaeb82446379e3ad92882417da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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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服务提供场所和设施保障，提升服务效能。

第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做好下列税费服务工作：

(一)推进政务公开，依法公开办税缴费服务指南、权利救济途径等事项；

(二)宣传税费法律法规、政策，普及办税缴费知识，无偿为纳税人缴费人

提供办税缴费咨询服务；

(三)通过税务服务热线、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向纳税人缴费人精准推送税

费优惠政策，指导和帮助纳税人缴费人享受优惠政策 ；

(四)推进电子发票应用，为纳税人开具、使用电子发票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五)精简业务办理流程，落实容缺办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减轻纳税

人缴费人的办事负担；

(六)为老年人、残疾人等有特殊需要的纳税人缴费人提供预约、帮办、延

时等办税缴费便利；

(七)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税费服务工作。

第八条 涉税费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提高服务能力，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规范

化、专业化、个性化税费服务。

涉税费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涉

税费信息咨询、宣传培训、权益保护等服务。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涉税费数据共享机制，依托政务数

据共享平台实现税务机关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数据共享。对无法通过政务数据共

享平台提供涉税费数据的，税务机关应当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商定共享方式。

第十条 涉税费数据共享实行目录管理。税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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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目录，明确共享内容、数据格式、更新频率等，并根据税费征管情况

适时调整。

税务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数据共享目录，准确、及时共享涉税

费数据。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应当推进税费服务和征管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数据分析和

风险防控，为经济运行研判、政府决策等提供参考。

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使用和保管涉税费数据，对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的依法予以保密。

第十三条 税务机关因税费征管或者落实优惠政策需要，提出资格认定、信

息确认、事项复核等请求的，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息化、民政、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等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及时出具相关意

见。

第十四条 税务机关在税费征管和查办涉税费案件时，需要查询涉案纳税人

缴费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身份证明、居住情况等信息，或者实施税收保全措施

和强制执行措施遇到违法阻碍提请公安机关协助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

助。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车辆相关登记、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等

业务时，应当依法核验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完税或者免税证明。

对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纳税人或者其

法定代表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根据税务机关的通知，依法阻止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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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时，应当依法查验与

该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相关的税费缴纳凭证。未按照规定缴纳契税的，不动产

登记机构不予办理权属登记。

税务机关依法查封、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动产的，应当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

法予以协助。

第十六条 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在办理相关注销登记申请时，应当依法查验清

税文书。查验无结果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先行取得清税文书。申请简易注销登

记，税务机关未提出异议的除外。

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在办理个人转让股权变更登记时，应当依法查验与该股

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等完税凭证。查验无结果或者结果异常的，应当告知

纳税人依法履行申报缴纳义务。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在税费征管中，需要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

用电、用水、用气等情况的，有关单位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协助税务机关查询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社会保险费欠费用人单位的账户等与税费征管有关的信息。

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协助税务机关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第十九条 税务机关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保等部门应当完善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

协作机制，加强跨部门业务联办、催报催缴、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协作配合。

第二十条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林草、



共创 | 共赢 | 未来 Profession Creates Value Service Wins the Future

月度法规汇编202412

195

国防动员、残联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和配合税务机关开展非税收入征缴工作，

向税务机关提供缴费人、缴费项目、计费依据、应缴金额、限缴日期等信息。

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反馈相关非税收入征缴信息。

第二十一条 税务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完善纳税人缴费人权利救济

和税费争议联动处理机制，畅通纳税人缴费人诉 求有效收集、快速响应和及时

反馈的渠道，推动和解、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有机衔接，

依法妥善化解税费争议，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税务机关应当与人民法院建立税费征收和民事执行司法协作机

制，在不动产司法处置、企业破产、利息股息红利民事诉讼案件等方面开展协

作。

税务机关应当与人民检察院在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法律监

督、公益诉讼等方面加强协作联动。

第二十三条 税务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行刑衔接，共同打击涉税费违法

犯罪行为。

税务机关发现逃税、骗税、抗税、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

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税务机关。

第二十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信用信息进行采集、评价、确定、发布和

应用，推进纳税人动态信用监管，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

对相关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纳税人缴费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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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税务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无正当理由不提

供涉税费数据或者不履行税费服务和征管协作义务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税务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税费服务和征管协作工作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青海省税收保障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 115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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